
法規輯憲法審查#請書

平 請 人 沈油無

訴訟代理人  高垟揮 律師

▉聲請一般鉤 案件審理進度

█ 聲 請 線 上 直 詢 案 件 進 度 ,陳報 E一Mail(以 一 組 為 限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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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依忠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 ,#請法規耗忘法落直工

主要爭黠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洪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第 1款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僅以證人 (舍共同被告作為

證人)死亡者 ,作為被告對質講甲彈之例外 ,未區別證人之死亡

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妞定 ,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

經被告對質詰問、已道國家槍決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被告有

罪論斷之證據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決死亡 、無法受詰問導致

事實不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是否符合憲法第16條訴訟權

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是否符合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第3項 第5款 「凡受研ll事控訴者 ,均 有權

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

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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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

審查客體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應受違憲宣告 ,並 白 鈞庭就本件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

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應暫時停止執行 。

回 上 ,但

憲法 的法歸 , 過此情形第二慈判洪所適用的法規 ,仍 然是確 定 終

局裁判所依據的法規 。」 (參見吳庚大法官著 ,《 憲法的解釋與

13壹 、琴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

14一 、接憲法訴訟法第92條第2、 3款規定 :「 第59條第1項之法規範憲法

15  審查案件或第83條第1項之案件 ,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本
16  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六個月之聲請期間 ,自 本法修正施行 日

17  起算 ;其案件之審理 ,準 用第90條第1項但書及第91條之規定 。前
18  項案件 ,除刑事確定終局裁判外 ,自 送達時起已逾五年者 ,不 得
1θ   聲請 。」,經查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最 高法院98年度台
20  上字第3507號 )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

21  規定有違憲疑義 ,雖於本法修正施行之1l1年 1月 4日 前即已送達 ,

22  1l隹 屬刑事確定終局裁判 ,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2、 3款之規定 ,

23  聲請人仍得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之提出f法
規範憲法審查之

邱  聲請 ,合先陳明 。

必 二 、次按 ,「 案件經上訴第三巷 ,經審理結某認為第二審的判決並無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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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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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適用》

涉犯強

高法院

,2003年 4月 初版 ,第 384∼ 385頁 )。 經查 ,聲請人沈鴻霖

制性交而故意殺人案件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

9β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 【附件1】 ,認 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第5號刑事判洪 【附件2】

5  核無違誤 、上訴無理由 ,乃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而確定終局判決

b  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

7  判決所適用之毋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有
8  牴觸憲法相關規定之違憲疑義(詳下述),是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θ  3第 1款之規定 ,仍為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

10三 、據上所述 ,聲請人認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終

11  局判決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

12  有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

13  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

l碎   刑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

15  審判最低限度保障」,為 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1b貳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17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

18  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1θ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

20 l、 聲請人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

21   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22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認定聲請人與同案被告黃 、黃

23   等3人 ,均 先後於對被害人2人為強制桂交 ,且於強制性交時即

邱   有將之殺害滅口之故意 ,聲請人被告雖未親自下手殺害被害人2

25   人 ,但其與黃

一

、黃 彼此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互相利用

26   他方行為 ,以遂行犯罪目的 ,核屬共同正犯 。乃認聲請人與黃

27   、黃 共同2人以上 ,侵入住宅 ,對於女子以強暴而為性交 ,

28   而故意殺害被害人之行為 ,係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 (第 222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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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第l、 7款 )之共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罪 ,聲

請人與 、 就上開犯行 ,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聲請人上開2次共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

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應依修正後之刑法規定論處 ,  分論併罰

之 。

2、 惟查 ,聲請人於原因案件中 ,聲請人之選任辯護人一再爭執共犯

、 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不但其等2

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未命具結 ;再者 ,共同被告黃 、

亦均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人罪 ,經判處死刑確定 ,先

後於79年 6月 2日 及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洪完畢 ,均 已死亡 ,亦據

原因案件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調取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79年度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80年度執他字第779號執行卷宗

核閱屬實 。雖共犯黃 於78年 9月 17日 及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

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之陳述 ,係於甫被查獲後之供述及證

述 ;另 共犯黃 案發後逃亡 ,經通緝後於79年 12月 31日 緝獲到

案解送審理 ,並於第一審80年度重訴緝字第1號 亦就本案犯罪事

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為供述及證述 。然於聲請人案發後逃亡13年

餘 、於 92年3月26日 經 警 第一審審理時(92年度重訴 字

3
死 79 6

死 亡 ,致 人於 92

法再於原因案件中對共同被告黃 、南 行使對質詰問一國

證 人

、南 已無法行使對質詰問權 ,此顯然係因可歸責國家於

人 之 全 之

日及80 2 日8

因人而

黃 ,以致弊請人死無對證 ,非可歸責於聲請人 。上開未經聲

請人行使對質詰問之共犯黃 、黃 述及證述 ,全然可

歸責於國家權力造成 ,依 「歸責法則」 ,該等未經對質詰問之供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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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證述應不具有證據能力 ,亦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依據 。

否則即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

律程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3、 ll隹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

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7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第4頁 認 :『 又司法警察 (官 )依法亦具

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職權 ,若其等所作之筆

錄毫無例外的全無證據能力 ,當 非所宜 。且如上開陳述 ,係在可

信之特別情況下所為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而於審判程序

中發生事實上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時 ,若仍不承認該陳述之證據

適格 ,即 有未洽 ,為補救實務上採納傳聞法則可能發生之蒐證因

難問題 ,自 以使上開陳述取得證據能力 ,始符實體真實發見之訴

訟目的 。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

於慈判 中有死亡者 其 察事務 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 警察調

查中所 之陳述 ,經證 具有可信之特 情 況 且為證 罪 事

管 之 存 所 必要老 得 證旅 。日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沈鴻霖

(下稱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爭執共犯黃 、負 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然 其等2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雖未具結 ,

ll任 因與被告間具有共犯關係 ,依檢察官偵訊當時有效之訴訟程序

規定並不得命具結 ,揆諸前開說明 ,共犯宙

一

、黃 於毋ll事

訴訟法修正前所為之陳述 ,即 不能單以此理由 ,遽認無證據能力 。

再因共同被告毫 、南 均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

人 罪 經 判處死毋l｜確定 先後於 79年 6 2日 及 80年 8月 21日 常圮行

槍洪完畢 均 已死亡 已糠本院調取臺灣彰化地方法 檢察署79

年度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30年度執他字第779號執行卷宗核

方←78

5

9 17日 及 18日 詢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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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被告有關犯罪事實之陳述 ,係於甫被查獲後 ,無 面臨被告在場之

壓力 ,及思索據實陳述之利害 ,而 無刻意匿飾或迴護之可能 ,在

客觀上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 ,依

上 開說 其於警詢之 述 ,自 具有證 能力 。至於其陳述是否

可據以證明被告犯本案之罪 ,則 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 。』(見 附

件1第 4頁 )

4、 據上可知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僅以證人 (含共

證 人 死 亡 斗
區

證 人 之 亡 是 否 因 國 家 力 所 造 威】而 為 不 同規 定 且 定法院

得 否採納未經被告對會詰 問 已遭 國 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

為對被告有罪論斷文證掠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

受詰問導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且本件原因案件

確 定 局 判 決亦 因對被告基本權 「保護不足」之系爭規定 ,採認

未經聲請人對 管甡
9口 已道 國 洪充亡之 人即共犯

齒 瑩詢氐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 ,致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基本權(訴訟權 、正當法律程序權)以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保障之 「詰問不利證人┘權 。

1θ (二)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20   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以及

2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刑事控訴

22   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

23   限度保障」。

邱 二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

2J(一 )按聲請人沈鴻霖涉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案件 ,經 台灣彰化地方

26  法院檢察署以78年度偵字第3659號起訴書提起公訴 ,於 台灣彰化

27  地方法院以92年度重訴緝字第3號刑事判決 ,判處聲請人共同侵入

28  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 ,處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經聲請人

6



1  提起上訴 ,再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92年度上重訴字第50號

2  刑事判決駁回上訴 ;聲請人仍不服 ,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先

3  後七度判決發回更審 ,終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98年度上重

碎  更 (七 )一字第5號刑事判決 (見 附件2),撤銷原判決 ,又改判處

5  ．
聲請人玵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 ,處死刑 ,褫奪公權

b  終身 。聲請人不服 ,續又再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

7  第3507號毋ll事 判決 (見附件1)駁回上訴確定 。【聲請人原因案件

8  之歷審判決字號及裁判日期 ,詳如 「歷審裁判清單」(附件3)】

θ (二)聲請人前已窮盡所有救濟途徑 ,惟仍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

10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

11  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一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

12  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有上開違憲

13  疑義 ,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第2、 3款之規定 ,於憲法訴

14  訟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 ,提出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

15三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

1b(一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系 爭規定)即刑事訴

17  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

18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

19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 經證 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20      況  , ＿日＿為證 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 ,得為證旅 :

21  一 、死亡者 。」

22(二 )本件原因案件石在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

23  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24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第4頁 認 :『 又司法警察 (官 )依法亦具

25  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職權 ,若 其等所作之筆

2b  錄毫無例外的全無證據能力 ,當 非所宜 。且如上開陳述 ,係在可

27  信之特別情況下所為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而於審判程序

28  中發生事實上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時 ,若仍不承認該陳述之證據

9



適格 ,即 有未洽 ,為補救實務上採納傳聞法則可能發生之蒐證因

難問題 ,自 以使上開陳述取得證據能力 ,始符實體真實發見之訴

訟 目的 。故依研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

慈判 中有死亡者 ,其於檢察事務 官 、司法警察 官或 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 述 經 證 明 具 有 可 信 之特別情況 且 為 證明犯 罪事管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l碎

15

16

17

18

1θ

20

21

22

23

之存否所必要 ,得為證旅 。日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沈鴻霖 (下

稱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爭執共犯黃 、 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然 其等2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雖未具結 ,

惟因與被告間具有共犯 關係 ,依檢察官偵訊當時有效之訴訟程序

規定並不得命具結 ,揆諸前開說明 ,共犯黃 、黃 於刑事

訴訟法修正前所為之陳述 ,即 不能單以此理由 ,遽認無證據能力 。

再因共同被告黃

一

、萄 均 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 害

人 罪 , 經判處死刑確定 , 先後於 79年6力 2日 及 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

決 亡 ,已 地 79

及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80年度執祂字第779號執行卷宗核閱

屬實 。經核共犯匍

一

於78年 9月 17日 皮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被告

有關犯罪 實之陳述 , 係於甫被查獲後 ,無 面臨被告在場之壓力 ,

及思索據實陳述之利害 ,而 無刻意匿飾或迴護之可能 ,在客觀上

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 ,依上開說

明 ,其於警詢之供述 ,自 具有證據能力 。至於其陳述是否可據以

證明被告犯本案之罪 ,則 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 。』(見 附件1第 4

頁),據上堪認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確有適用系爭法規範

(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全｜產霪蓋唇重蛋穿遷吾王至垂垂景垂戔最盪最孟蜃髻i:
26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27  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 ,僅 以證人 (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死亡者 ,

28  作為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例外 ,未區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

8



︻

1  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經被告對質詰問 、

2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 為對被告有罪論斷之證據 ,致

3  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受詰問導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

4  歸由被告承擔 ,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

5  之正當辯律程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b  第5款 「見受刑事控訴者 ,均 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

7  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侵 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訴

8  訟權 、正當法律程序權)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之

θ   「詰問不利證人」
．
權 。

10二 、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

11(一 )對 質 、話問係保障毋ll事被告防禦權受公平審判之一環 ,因證人已

12  死亡或客觀上無法受詰問車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 ,依 「歸責法

13  則」 ,不應歸由被告承擔 ,法院亦應不能採納未經被告對質 、詰

問之不利
一
證詞 ,作為判洪被告有罪之依據 :

1、 接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就刑事被告而言 ,包含其在訴

訟上應享 充分之防禦權 。毋l︳ 事被告詰 問證人之權利 , 即屬該等

權利之一 ,且屬憲法第8條第1項 規定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14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慈 問處罰 之正 當法 律 短序所 障之權 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

詰問權 ,證人於審判中 ,應依法定程序 ,到 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

被告之詰問 ,其 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此

有大法官弟582 文及解釋理由書可參 。

2、 次按 被 告右與證人對 質或詰 問證人之權利 此一頁選手 詰 問權

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 ,乃被告重要之訴訟防禦權利 。是得為證

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實 質上應解釋

為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 。如檢察官於

偵查中訊問證人程序 ,未子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

會 除非該陳述人因死亡或多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 陳述 、或

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滯 留國夕卜 或傳喚不到 〝或多l!庭後無正當理

9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1猝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4

25

2b

由守巨絕陳述外 ,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

反對詰 問 之機會 , 否則該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其證據

容許性即有疑義 。又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 ,除顯無必要者外 ,不

得拒絕 ;且 因發現真實之必要 ,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 ,

亦得依被告之聲請 ,命與證人對質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2項 、第

184條 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 。則除待證事實已甚明確 ,顯 無對質之

必要外 ,在發現真實及維護被告防禦權益下 ,法院不得拒絕被告

對質詰問之請求 ,若 法院認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無對質之必要 ,

亦須於判決內予以說明 ,否 則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此 亦有蛗 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74 判決意 旨可參 。

3、 又依學者林鈺雄之分析
上:『 法院應透過平衡與補償的程序性措施 ,

確保整個審判程序的公平性 ,使其對被告的不利降到最低 ,即應

以對被告防禦權的補償作為質問容許例外的必要條件 。而容許例

外之四大檢!驗法則 (檢 ,驗基準)為 : (1)義務法則 :國 家機關自

身負有促成對質詰問的義務 ,故應先履行傳拘等義務 ,始能成立

質問的容許例外 。此法則直接規範依據是法院負有澄清義務及違

反時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即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第379條 第

l0款 。(2)歸 責法則 不利證 人不能到庭對 質詰問 必 須 非筆因

於可歸責於國家之事由所致 ,否則法院不能採納未經質問山不才l｜

證詞 。刑事訴訟法並無歸責法則的直接明文規範 ,應求諸於憲法

要求及法律規定的對質詰問相關規範 。(3)防禦法則 :即便合乎前

述兩項要件 ,也應本於補償平衡的公平程序要求 ,盡 力保障被告

較佳防禦的可能性 ,始能構成未經質問之容許例外 。亦即本項法

則要求次佳防禦之替代方法 ,及給予被告用其他方式質疑證詞之

機會 ,如刑事訴訟法第177條 明定之替代訊問方法 。(4)佐證法則 :

未經質問的不利證詞 ,因 合乎前述三項的容浦例外要求而取得證

1參閱林鈺雄 ,〈 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一歐洲與我國裁判發展之比
較與評析〉,《 台灣法學雜誌》第119期 ,2009年 1月 ,第 91至 115頁 。

10

ㄏ



據能力者 ,仍 應注意佐證法則的證明力限制 。亦即該不利陳述既

不得作為有罪裁判的唯一證據 ,也不得作為其主要證據 ,仍應以

其他證據來驗證該不利陳述的真實性 。此法則類似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 第2項 ,與上開三法則不同之處在於 ,此一法則是證明力層

次問題 ,而 前三法則均是證據能力問題 。』

如證 人 ●ㄝ 礙 致 記

法

亡
︴

人

法

致 明 「

承擔 , 亦應不能採納 太 告對 會 之 本弟j 詞 ,作為里
9口 問

判洪被告有罪之依據 。此涉及正當法律程序及公平審判之保障 ,

核屬憲法層玫議題 ,自 應由大法官予以闡明之 。

惟本件 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

1

2

3

猝

5

b  4

7

8

9

10

11

12

13   5

14

15

1b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b

條之 3第 1 款之規定(系 爭 定),僅以證人 (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 )

亡

國 宎撻

土
●口 之 區 證 人 亡

所 造 成j 而 為 本 規 定 且夫好▲ 法 院得 否採 納 經被 告

對 質詰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 述 作為對被告 罪論斯

之證擴 ,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受詰問專致事管不

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況依前述之 「歸責法則」 ,該等未

經被告對質詰問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應 不具有證據

能力 ,亦 不能作為有罪論斷之依據 ,1l隹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

決因適用對被告基本權 「保護不足」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l

款系爭規定 ,採認未經聲請人沈鴻霖對質詰問 、已遭國家槍洪死

亡之證人即共犯闔

——

、黃 警詢或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 ,顯

已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

序 。

幻 (二 )於本案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共 同被告作為證人已遭國家槍決死

28  亡 ,然 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聲請人對質 、詰問之不利證述 ,作為

11



1

2

3

碎

5

6

7

8

9

10

11

土:2

13

1猝

15

16

17

18

1θ

20

21

22

23

2猝

25

26

27

28

對聲請人有罪論所之證據 ,實 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

訴訟權及違反憲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正當法律程序 :

1、 經查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認定聲請人與同案被告 、

等3人 ,坤 先後於對被害人2人為強制性交 ,且於強制性交

時即有將之殺害滅口之故意 ,聲請人被告雖未親 自下手殺害被害

人2人 ,但其與 、負 彼此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互相利

用他方行為 ,以遂行犯罪目的 ,核屬共同正犯 。

2、 惟於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聲請人之選任辯護人一再爭執共犯黃

、 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不但其等2人於

檢察官偵查時 ,未命具結 ;再者 ,共 同被告黃 、黃 亦均

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人罪 ,經判處死刑確定 ,先後於

79年 6月 2日 及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洪死亡 。雖共犯黃 於78年 9

月17日 及 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之陳述 ,

係於甫被查獲後之供述及證述 ;另 共犯肉 案發後逃亡 ,經通

緝後於79年 12月 31日 緝獲到案 ,並於第一審80年度重訴緝字第1號

亦就本案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為供述及證述 。然於聲請人

亡 13 、方寸92 3 6日 趣至 理

(92年度重訴緝字第3號),共犯南 、妳 均已判處死刑確定 ,

及 80 8 1日 死 亡 ,致 人92

案後已無法再於原因案件中對共同被告覺 、黃 附使對質
詰問 。國家於全案共犯參與情節及參與程度未明之際 ,卻急於對

證 人

79 26

人

, 此 因

法 全 之

,以致 人 。

開未經聲請 人行使 對 質詰 問之共犯 黃

一

、負 供 述及證 述 ,

12



「

1
 
 
2
 
 
3
 
 

ㄥ

 
 
5
 
 
b

全然可歸責於國家權力造成 ,依 「歸責法則┘ ,該 等未經對質詰

問之供述及證述應不具有證據能力 ,亦 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

依守戶豕°據此 ,上開未經聲請人行使對質詰問之共犯 、

法

經 證

本 案 罪論 斷之依據 。

7(三 )法院逕撫納未經學請人對質、詰問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聲請人有
8  罪論新之證據 ,亦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

5款所規定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

低限度保掉 。」有違 :

l、 按關於刑
一
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

已明白闡述 :『 刑事被告享有此項權利 ,不論於其美法系或大陸

法系國家 ,其刑事審判制度 ,不論係採當事人進行模式或職權進

行模式皆有規定 (如 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6條 、日本憲法第37條第

2項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04條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39條 )。 1950

年11月 4日 簽署 、1953年 9月 3日 生效之歐洲人權屎基本自由保障公

約 (EuropeanConvention  for theProtection ofHumanRights

證

θ

10

11

12

13

14

15

1b

17

18

lθ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andFundamental Freedoms)第 6條第3項 第4款及聯合

年12月 16日 通卦 1976年 3月23日 生效之公 民及政治權利 際公約

方廿1966

(Internati0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規 定

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低限度保障 。足見刑事被告享有詰問

證人之權利 ,乃 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 。在我國憲法上 ,不但為

第16條之訴訟基本權所保障 ,且屬第8條第1項 規定 「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對人民身體 自由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

序之一種權利 (本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參照)。 』

2、 又依 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 員 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

Ri叵h七S 第14篠第3頊 第5壔欠 亦 均 凡受毋l!事控訴 ,均享)

條加以聞述之 「第32號

一
般性意見書」(取代第13號一性意見書 ,

13



第90屆 會議 ,2007年 ) ,其 中第39段更已明確指出 :「 第14條第3

款第5項保證被 告有權訊 問或已訊 問對他不 的證 人 ,並使對他

有 利 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 的證 人相 同的條件下 出庭和 受訊 問 。

1
 
 
2
 
 
3
 
 

猝
 
 
5
 
 
b

樣 法律

於 及 進 ,並

權利促使證 人 出庭和像訴 方一樣訊 問和 詰 問任 何 證 人 ,

作 為權利平等原貝lj 適用的這一保障很 重要 。 準此 ,如 內國〡   
〔l

7  法院逕為採納未經刑事被告被告對質 、詰問之不利證述作為對被

8  告有罪論斷之證據 ,即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

p  項第5款所規定 :「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

10  的最低限度保障 。」明顯有違 。

11 3 、2018年聯 合 人權事 員含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第14

條加以開述之 「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更進一步揭櫫 :訴訟 中12

13

14

1J

1b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違 反 公政公 約第 14條規 定之公平慈 最低保障兩作成之死刑判

洪 ,將使判決具有任意性質而同時構成違反公政公約第6條恣意朱l｜

李生命權之規範 ,此這種違反行為可能涉及 :． ‥被告無法詰問相

關證人 ;在刑事訴訟各階段 ,包括丹ll事 偵訊 、預審 、審判和上訴

在 內 ,因 律 師與當事人無法在秘密情況下會面 ,缺 乏有效代

理 ;⋯缺乏足夠的時間和便利以準備辯護 ,包括無法獲得進行法

律辯護或上訴所必需的法律文件 ,如 向法院提出的正式公訴申

請 、法院判決或審判筆錄⋯等等 。

4、 據上所述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第5號刑事判洪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

第1款之系爭規定 ,關於被告對質 、詰問權之例外 ,僅以證人 (含

人 亡 整
●口 9

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且未規定法

告對質詰問 已道 家槍洪證 人之不利證述 ,
院得 否採納

之 證

1再

證 亡 、
,致

「



1
 
 
2
 
 
3
 
 

碎

法受詰問車致事實不明之不才l｜ 益」歸由被告承擔 ,應 已牴觸憲法

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及已具有

國內法律地位之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丹ll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寸

5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

6(四 )依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 「持縝狀態」或 「延缺侵犯」之

7  判決先例 ,「 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之間釋 ,對從公約生效前

8  開始之人權侵害 ,延續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侵犯或影響之案件 ,亦

Ω  有適用 :

10 1、 按藉助於台灣 「模擬憲法法院扔ㄅ經驗 ,2019年 由台灣法學界發起

11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的構想 ,並邀集眾多公民團體共同努力 ,獲

12  得多國響應 ,最後並由來自.馬 來西亞 、台灣 、新加坡 、夏威夷、孟

13  加拉 、日本 、泰國 、印度 、韓國、斯里蘭卡的法官組成的 「模擬亞

14  洲人權法院」 ,並選定 「邱和順案」為首件審理案件 。在數個月的

15  籌備以及 2019/7/27、 28兩 日的審理後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於

作 出判決 ,宣告被告中華民國政府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1b     2019/10/17

17  利國際公約》第14條關於國家應 障人民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以

必  及第7篠禁止酷毋ll,或 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處過或懲罰之義

19  務 。本判決由來自亞洲各國的法官共同做出 ,認定台灣政府侵犯了

20  邱和順的基本權利 【附件在】 。

21  2 、 依 據 「模擬 亞洲人權法院」 2019/10/17判 決理由第29段至第32段之

22  如 下 見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會́一就 「持縝狀態 或 「 侵犯 ｜

之判決 例 聞明 :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 ,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

之人權 害 延續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 或影響之案件 , 亦有適

”

“

外

加

′

兒

且些(參見附件4「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書):

判決理由第29段 :

關於 《公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1967年至2009年的法律適用

tl生 〡亞洲人權法院指出被告一﹉【ㄐ女月叫二彈氓珚政府】悄︴●67年簽署公

15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1∠牛

15

16

17

18

1Ω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約後並未進入生何保留期 ,因此被告具備掛年〕敘比遠者公曲 車告

務 。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目的 ,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其包括保護人民免於酷外 或殘忍 、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以及其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故自1967年

P受 《公民與政9台權牙u國際公約》蟲蔡之紬交。

判決理由第30段 :

主 並 公

公

009 12 l0日 以

,但 009 12 10日

些圭圭 遐蟲 一五 ﹉時”湧 告 ｛甚 月刁啷 和 贕 π埔 紫 雅 稻琪盤 崔 -珚﹁七H｝

送企 氐 些 塵 坴 權 利 珚傑 松喲 ｝ 之 規範 適 用於 此牽作 。值得 注 意的是

《兩公約施行法》第三條 ,揭 示適用兩公約規定時 ,應參照其立法

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運用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規範在此案件時 ,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及解釋皆被參

酌 。

判決理由第31段 :

Ⅲ塗送企氐其政治權利珚〢祭公約分理守北紫作摘稱
一
〡〡┤伕 斗博斑劦︴

螄 戛管針煢 了持缺故無 ｛鼓!「述饎檸五!l1曲軸樹 。人權事務

委員會對於從公的在放前稱弟南)╰瓘停崔-遜種﹉●｜公菂站拜名́ 再堪

且鍾迎旦滉磯附珺討朽U∥吒黈理由(註4:Lovelace訴加拿大 ,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1981/7/30之 意見 ,UNDoc.A/36/40(Sup.

No.40)第 ll段 )。 苤能給子這址侵名己的被害人特定明確曲鼓港 ,油

「延縯侵犯 (註5:S.E.訴 阿根延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1990/3/26之意見 ,:CCPR/C/WG/36/DR/275/1988,第 7.2段) 。一個

被 侵 犯 的 人 將 持 縷 作 為 破 善 人 -垶二面｜〡 個 埃 ︳竹璀 琇︻所弟子 由落 道 〡

認 可 其傷害 給予其違背公約 救 濟 (註6:Scordino訴。   〡

義大利(No.1)︳ GCl,no.36813/97,ECHR2006,第 180段 。同見英國死

刑專案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658段 )。

16



1

2

3

4

5

b

7

8

θ

10

11

12

13

1碎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判決理由第32段 :

行法)從2009年12月 10日 生放起 ,即告垂︳6公

1988

以

定罪證據 時 ,遵

,而檢方和法庭皆有義務在考慮採納供述證據 、

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標準。原告並

基壁生生生生對據稱人權侵犯咱白敬 濟”遘 必然堪 成N公侯﹁盛壺必堪

利國際 》中所謂的 「持縝狀態 ︳。當高等法院於20l1年作出判

洪且最高法院確認其為最終判決時 ,法庭基塗送兩公約札竹法)應
該考量 《公民與政治權 國際公約》 關規範 。

3、 據上 ,依據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2019/l0/17判 決所揭示聯合國人

權事務委員會所持 「持續狀態」或 「延續侵犯」之判決先例見解 ,

琳 合 國 事勝委 員含 愻公政公約 》  「 36號一般 性 煮 昂 ︳第 段41

之 問釋 即 :訴訟 中違反公政公約第14條 定之 「公平慈 最低係

障」而 成之死毋l｜ 判洪 ,例如 :在刑事訴訟各階段 ,包括毋l｜ 事偵訊 、

預審 判和上訴在 內 缺乏律師有效 /辯護 將 使 決具有

任意性 同時構成 公政公約第6條 意彔l｜ 李生命權之規範 ,

上開誡命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之人權侵害 ,延續到公約拖行後仍構

成侵犯或影響之案件 ,亦 有適用 。換言之 ,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

洪 日P 高法院98年 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之聲請人沈鴻

無 強 性交而殺 害 害人案件 , 《公政公約》 「第36號一般性意

見」第41段聞釋毛上開誠命 ,亦仍有適用 。

23(五 )綜上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4  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

25  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丹ll事 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即刑事訴訟法第

2b  l59條之3第 1款 (系 爭規定)應 受違憲宣告 ,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請

27  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聲請人爰為應

28  受判洪事項第1項之聲明 。

17



1肆 、

2 一 、

3

猝

5

b

7 一二 、

8

關於聲請暫時處分 ,以停止聲請人死刑之執行部份 :

按 「聲請案件繫屬 中 ,憲 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

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 無其他手段可資

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就 案件相關之爭議 、法規範之適用

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憲法訴訟法

第43條第1項定有明文 。

次按 ,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明揭 :「 保全制度固屬司法

權之核心機能 ,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當屬法

律保留範圍 ,應 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於立法機關就

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 ,如 因系

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

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

分以定暫時狀態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其

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若作

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自 可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另外

大法官 字第599號 理由書亦揭示 :「 茹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

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

人民基本權利 、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一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而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

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華時 ,依聲請人之聲

請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依前引憲法訴訟法第43條 第1項之規定 ,並參酌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及第599號解釋理由書 如 因 (l)系 爭憲琪疑義可能 人民基

本 權 造成不可 回 之 重大損 害 ;(2)對損害之防止事會上具急迫

θ

10

l1

12

13

1ˊ牛

15

1b

17

18

1θ

20

21

22

23

2ㄥ  一主 、

2J

26

27

28

︴
:」

必 要 性 (3)別 無其他年段 可 管防 午i 4)權銜作命!哲 睟 ′刃ㄟ之 別

益顯然大於不作成哲時處分之不利益時 ,則依聲請人之聲請 ,得

18



1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

2(一 )生存權乃係人民一切基本權利之基礎 ,一 旦剝奪人民之生存權 ,

3  則所有基本權利 (包含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

碎  自動履行條款所賦子受死升l｜ 宣告者請求特放或減丹l︳ 之權利)均將

J  同時遭受不可回復且全面性地制奪 。

6(二 )攻按 ,受死毋l!宣告者隨時處於可能受執行之不確定狀態 ,若不先

7  為暫時處分 ,聲請人可能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8  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即 已道受死丹l︳ 之執行 ,故暫時處分對於聲請

θ  人顯有事實上之急迫及必要性 ．

10(三 )又死幵ll帝lj度乏手段 ,ㄒ堇有執行與不執行 ,並無其他可替代之手段 ,

11  故除予停止執行外 ,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代替 。

12(四 )再者 ,權衡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則 作成

必  暫時處分之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 。析言之 ,作成暫時處分雖將使

l碎   几毋l｜ 暫時無法執行 ,惟死刑之執行並非無法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

15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後為之 ,現縱因暫時處分而延

土b  緩聲請人之死研ll執行 ,亦 不致發生難以預見之急迫情事 ;反之 ,

17  若 鈞庭拒絕作成暫時處分 ,則縱使日後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

18  憲法審查案件 ,作成為宣告系爭法規範違憲之裁判 ,惟聲請人之

1少   生命亦已無法回復 。

狗 (五 )據上 ,就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

21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應暫時停止執行 ,俾保障

22  聲請人之生存權及其他所有基本人權不致遭受毀滅 ,聲請人爰為

23  應受判決事項第2項之聲明 。

2碎 伍 、解洪系爭規定速忘疑義 ,必須坪請法規托念法巷查之理由 :

必 一 、按於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因 共同被告作為證人已先道國家槍洪

鉐  死亡 ,然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犖請人對質詰問 、已道國家槍洪證

幻  人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聲請人有罪論斷之證據 ．實已侵害聲請人

生8  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第 1略訴訟權 、第8條 第1項正當法律程序權)

↓9



1  以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第3項 第5款保障之

2   「詰問不利證人」權(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基於憲法訴訟制

3  度本即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之主觀目的 ,聲請人自有聲請 鈞庭進

猝  行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 ,以 免含冤而死 。

5二 、聲請人所涉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之原因案件審理程序 ,欠缺對生

b  命權 、人性尊嚴之尊重 ,且在共同被告作為證人已先遭國家槍洪

7  死亡之情事下 管 已產生 「因證 人客觀 上 無法受士 導致事會不

8  明之不利益 ︳,且此係 因可歸貴國家於聲請人之 司法程序未完全

確 定 之 時 即執 意槍 決證 人 ㄡP乎冬犯苦 、嵩 , 以致聲請人

到案後 已 無對證 ,非可歸貴於聲請人 , 然刑事法院竟將此等不

利益完全歸由聲請人承擔 ,進而判處聲請人死刑 ,實難謂屬於嚴

謹 、理性 、徹底排除恣意剝奪生命權風險之正當法律程序 。

宜法審判機關實有義務審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關規

定 及 我 國 法保 障人 民基本權 赤lJ 之精神 告盤請 涉源 因案
占
旦

件確定終 判洪所適用之之毋l｜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系爭規

定 因對 告基本權之 「保護不 應屬違 憲 ,併依憲法訴訟法

第43條 1項規定及參酌 法官釋字第585號及第599號 成哲

θ

10

11

12

13 一三 、

1碎

15

1b

17

18

1θ

20

21 四 、

22

23

24

25

2b

27

28    .

,於 法
‵〡

前 哲 止聲請人死研l︳ 之執行 以免︴冤抑 並維誰 法係障人

民基本權利之真意 。

綜上所述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即毋ll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且就聲請人

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亦應暫時停止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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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3      此   致

碎憲法法庭  公舉

2

5

b中

7

8

θ

10

11

12

華 民 國 l11年 4月 27日

具狀人

沈鴻霖

(簽名蓋章)

撰狀人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律師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l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影本1份 。

附件2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

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影本1份 。

附件 3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 「歷審裁判清單」影本1份 。

附件4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年5月 l1日 網頁有

關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2019年 10月 17日 判

洪之經過說明以及判決全文中文翻譯影本 。

附件 5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委任狀正本1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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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u/可 6下午︴:3碎 最高法院 98年台上字第 3507號 歷審裁判

攤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尸

列印時間 :l11.0ㄔ .1613:33

最高法院 98年台上字第 3507號 歷審裁判 共40筆

法 院 案號
裁判 日

期
參考資訊

臺潸彰化地方法院 92年度 重訴緝 字第 3號判決 Ω2.Ob.1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θ2年度 重訴緝 字第 3號判決 Ω2.0θ .0Ω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Ω2年度 上重訴 字第 50號判決 93.02.0猝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2年度 上重訴 字第 50號判決 Ω3.04.05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炒2年度 上重訴 字第 50號判決 Ω3.04.28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2年度 上重訴 字第 50號判決 Ω3.Ob.07

最高法院 θ3年度 台上 字第 3碎53號判決 93.07.08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3年度 上重更(一)字第 2少 號判決 93.10.05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3年度 上重更(一)字第 2θ 號判決 93.10.26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3年度 上重更(一)字第 2Ω 號判決 少3j12.07

最高法院 94年度 台上 字第 8弘 號判決 Ω4.02.24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4年度 上重更(二)字第 7號判決 Ω4,05.10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碎年度 上重更(二)字第 7號判決 θ4.07.1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猝年度 上重更(二)字第 7號判決 9猝 .07.2b

最高法院 94年度 台上 字第 5b49號判決 94.lO.13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4年度 上重更(三)字第 58號判決 94.12.19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Ω4年度 上重更(三)字第 58號判決 9J.02.2猝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少4年度 上重更(三)字第 58號判決 95jO碎 .27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猝年度 上重更(三)字第 58號判決 Ω5,Ob.2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碎年度 上重更(三 )字第 58號判決 95.06.22

最高法院 θ5 台上 字第 4b5b號判決 Ω5.08.24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少5年度 上重更(四)字第 53號判決 95.l1.2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5年度 上重更(四)字第 53號判決 Ωb.01.2猝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5年度 上重更(四 〉字第 53號判決 9b.01.24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5年度 上重更(四 )字第 53號判決 Ω6.01.2猝

最高法院 θb年度 台上 字第 1845號判決 Ωb.04.1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b年度 上重更(五)字第 25號判決 Ω6.07.0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b年度 上重更(五)字第 25號判決 Ωb.09.10

h∥ps:〃｜awjudiciatgo班 $Ⅳ/FJV田 p〢ntHis七°Ψ.aSpx?︳d=下PSM。/o2c98。/o2c台 上。/。 2c3507&d=坌 0090625 鬥/9



2022u/可 6下午︴:3↑

說明 :

曲
啣

最高法院 98年台上字第 3507號 歷審裁判

臺中分院 上重更 五 25號判決 θb.11.15θ6

:案件目前繫屬法院或鯪該案號裁判書 。
:案件目前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b年度 上重更(五)字第 25號判決 Ωb.11.29

最高法院 θ7年度 台上 字第 393號判決 97.01.2碎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
7年度 上重更(六)字第 1b號判決 θ7.0碎 .14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7年度 上重更(六)字第 16號判決 θ7.06.1b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7年度 上重更(六)字第 1b號判決 θ7.08.25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7年度 上重更(六)字第 1b號判決 Ω7.10!14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7年度 上重更(六)字第 16號判決 97.10.14

最高法院 98年度 台上 字第 2砟5號判決 98.01.15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8年度 上重更(七)字第 5號判決 少8〕 0猝 .23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θ8年度 上重更(七 )字第 5號判決 Ω8.04.24

最高法院 98年度 台上 字第 3允7號判決 θ8.Ob‘ 25

資料來源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七ps:用aw扣 d心｜a!.9o�小Ⅳ/FUVD/p〢 ntH｜ story.aspx?id=下 PSΛ ll°/。 2c98°/。 2c台上。/。2c3507&d=20090626 2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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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uˊ27下午6:03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全文翻譯〡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eovenan七Sl印atch

圖片來源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於 20可 9年 可0月
-7日

作出判決 ,宣告中華民國政府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不心國際公

約》第 可碎條關於國家應保障人民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天ll,以及第 7條禁止酷刑 ,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之處遇或懲罰之義務 。本判決由來自亞洲各國的法官共同做出 ,認定台灣政府侵犯了邱不日順的基本權

不lj。 本判決對於邱不Π順案的平反及台灣的司法改革而言 ,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

各國人民之所以能夠享有普世人權 j固然倚賴政府保障及1足進入權 ,但也需要國際社會相互監督 ,確保

政府負起人權責任 。經過二戰的慘痛經驗 ,國際社會將對自身的反省體現於 《聯合國憲章》以及 《世界

人權宣言》之中 ,並於其後數十年中逐漸發展出以兩ㄙ́ㄟ約為核心的人權公約體系 。與此同日寺,各區域也

鑑於其歷史 、經驗 、及發展上的差異 ,發展並建立屬於該區域的 「區域人權體系」 :經歷極權主義的肆

虐 ．歐洲理事會在 可950年通過 《歐洲人權公約》特別著重於公民與政治權利 、基於被殖民經驗 ,美洲國

家組織在 可969通過的 《美洲人權公約》對於原住民及其社會經濟文化權利有相當的保障 、非洲聯盟在

可98一 年通過的 《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也因殖民歷史 ,特別注重於各民族的權不l。 在公約與憲章之

上 ,各區域也發展出委員會 、特月ll報告員 ‵人權法院等獨特的人權機祉               ˊ

在歐洲 ,歐洲理事會 、歐盟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皆有各自的人權機制 ｝其中歐洲理事會更在 《歐洲人

權公約》 、《歐洲社會憲章》 、《歐洲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之上分別設有歐

洲人權法院 、歐洲社會權委員會 ‵以及歐洲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委員會 ;

在美洲 j美洲國家組織也在 《美洲人權公約》的基礎上創置美洲人權法院以及美洲人權委員會 ,並在美

洲委員會 (｜ n七 er一Ame〢canCorΥ╮rl� 心割on)之下設置了針對兒童權利 、女性權利 、原住民族權不l」 、被剝奪自
一

由者權利 、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 、非裔人士及反種族歧視 、人權捍衛者等課題的報告員 、以及一位針

劉表意自由的特別報告員 ;                                   一

在非洲 ,非洲聯盟在其憲章之下創建非洲人權與民族權不lj委員會以及近年成立的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法
院 ,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委員會具有數個特別程序 ,包含六個對成員國人權侵害事件進行監測與調查的

特別報告員 ‵以及十一個工作小組 ;關注範圍包含法夕卜或任意監禁 、表意自由與進用資訊 、人權捍衛

者 、監所與監禁條件 、難民 、移民與國內流離失所者 、以及女性權柳

人口最多的亞洲 ,卻是目前唯一尚未成立區域人權機制的區域 。但亞洲各國的公民團體對成立一套亞洲
人權體系的努力不曾停止 ;可 998年於韓國光州共同起單了 《亞洲人權憲章》 ,踏出了倡議亞洲區域人權
體系的第一步 ,｛日可惜亞洲各國1下文府未能採耳又行動 ,因此 ,亞洲各國人民無法不心用區域人權機制作為政
府人權侵害的救濟手段 。藉助於台灣模擬憲法法院的經驗 ,乏 0η 9年由台灣法學界發起模擬亞渺∥人權法院
的構想 ,並邀集眾多公民團體共同努力 ,獲得多國響應 ,最後並由來自馬來西亞 、台灣 、新加坡 、夏威
夷 、孟加拉 、日本 本̀國 ‵印度 、韓國 、斯里蘭卡的法官組成的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並選定邱和順
案為首件審理案件 。在數個月的籌備以及 20● 9年七月 2728日 兩日的審理後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於
20-9年 ↑0月 ︴7日 作出判決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在邱和順更 〡●審判決的十週年前一天 ,將翻譯完成的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全文
小

上傳官網 ,供關心亞洲人權機制 台̀灣司法人權 、以及邱和順案的各位參考 。我們對於台灣司法至今不
肯承認錯誤感至心遺憾 ,並且希望各界持續聲援邱和順 ,務必協助他重獲自由 。

https://coVenantsⅥ /atch.or9.㎞︴202可 /06/﹁ 可/ahrcs-chiou/
2/可 5



夠 22/｛ /27下午6:03

判決摘要 :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全文番ll譯 ｜人權́Λ̀約施行監督聯盟CovenantsWa︴ ch

η.中華民國使用以酷刑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作為事實諑定基礎 ,已侵害邱不!l順受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7條保障的不受酷刑的權利 。

2.中華民國並未提出正當理由便對邱和順施以長達四年的單獨監禁 ,已侵害邱不ll順受 《公民及政治權

不1國 際公約》第 7條保障的權利 。

3.長期未被車丸行死丹ll以致產生待死現象 ,中華民國政府違反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條保障

白句珀壟不心。

碎.邱和順長達
-8年

被帶上毋谷Ⅱ鐐 ,中華民國政府無法以任何理由正當化此殘忍對待 ,已侵害邱不ll順受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條保障的權不l。

5.審理具有瑕疵 、審理程序遭到不合理的延滯 、重要證據遺失 、法官重複—
￣
番判 ,皆已侵犯邱和順受

《公民及政 9台權利國際公約》第 ︴猝條保障的受公平法院審判的權利 。

6.國 內法院在有嚴重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錯誤的情況下判虙死刑 ,違反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條禁止恣意剝奪人民生命權的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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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邱和順訴中華民國案判決書全文

翻譯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第一部′刀̀ :案件背景

1.台灣國民邱和順於 2018年 12月 20日 ,根據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組織法的第五條 ,向模
擬亞洲人權法院提出案件聲請 (參閱聲請書第 18一01號) 。

2.相關聲請於 2019年 1月 31日 送達至本案被告。

3.2019年 5月 18日 ,受命法官張文貞在庭長的正式授權下召集了審前聽證會 ,確認原

告律師及被告律師提出之不爭執和爭執事項 。2019年 7月 26日 ,法院繼續審前聽證
會 ,並聽取了雙方律師提出之關於證據開示與程序問題之聲請 。本案件於同年 7月 27

日及28日 進行審理 。

猝.本 案合議庭指定有 Miche︳ ︳eStaggsKe㎏ a｜︳博士、林志潔教授和金孟華教授 、林超駿
教授 、JarnesL㏑ 律師、和李復甸博士 ;擔任鑑定人向法院提供意見 ,法院並於 7月

26日 至28日 聽取鑑定人之證詞 。法院亦收到英國死刑專案 (下heDeathPena比 y

Pr句ect)的代表 Nicho︳ asB︳ake爵士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見書 。並且於7月 27日聽取
台灣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代表黃嵩立教揖之口頭陳詞 。合議庭對於所有獨立專家提
供的幫助 、以及法庭之友的書面及口頭陳述表示感激 。

第二部分 :案件才目關事實

(一)背景

5.1987年 12月 21日 ,九歲男里一陸 在其位於

一

的學校門口等待父母時被綁架。同日
家屬即接到歹徒的勒贖電話,陸 家人和歹徒協商後付了贖金,然而陸 並未被釋
放 、再也沒有回家 。

1988年 10月初 ,原告及其他十一人 (其中五名為未成年人)被控涉嫌陸 案 ,涉及
擄人勒贖及殺人 ;同時 ,他們也被控涉嫌保險員柯 強盜殺人案 。
1988年 10月 1日 ,因他案被關押於監獄期間 ,原告被警∵察審訊其與陸 案和栩

一

案之關聯 。在上述審訊期間 ,原告否認涉案 。然而 ,在 10月 8日及9日 的警方偵查
中 ,據稱原告已承認涉入陸 案 ,並確有收受贖金以及殺害陸 。
1988年 10月 1碎 日 ,因被控9步嫌上述二案 ,檢察官下令羈押原告。在 1988年 10月 8

日到 11月 5日期間 ,原告招認了 (一)柯

一

中的謀殺 、肢解 ;以及 (二)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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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綁架及殺人皆為其所為 。
1989年 2月 3日 ,原告在兩起案件中′白匕被以殺人罪起訴 。1989年 11月 29日
地方法院判決殺人犯罪事實成立 ,一審判處死刑 。原告於判決後向台灣高等法院提出
上訴 ,二審仍未番羽轉判決 。原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後 ,其案件被發回高等法院更
審 。由於原告陸續根據不同理由上訴 ,此案件總共經歷了 11次更審 。原告歷經了地方
法院一次 、高等法院 12次及最高法院 12次 ,總共25次審理 。

6.2011年 5月 12日 ,本案終被再次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高等法院第十二次將原告以強
盜 、擄人單力贖及殺人定罪 ,並且死刑定讞 。高等法院判決的多個證據基礎之一為
:(邱和順的同案被告)的聲紋鑑定專家報告。

然而 ,原告無法請求第二份聲紋鑑定專家報告,因為 的錄音已經遺失,且無法
在審判過程中被重製 。鑑定報告中檢方所提供的聲紋圖僅是節錄 ,原始圖譜或完整的
錄音帶皆未被提供 。

此外 ,由於專家證人已死亡 ,原告無法行使其交叉詰問檢驗證人的權不lj。 另外 ,在受
害者柯

一

遺體附近撿到的黑色塑膠袋 、以及內裝的屠刀 、男性衣物 、女性鞋子
(已被柯

一

的女兒證實為其所有) 、獸用注射針筒等 ,與本案的關聯並未透過鑑
識鑑定證賞。最後 ,上述的黑色塑膠袋中的證物皆因為警察人員和檢方的過失而遺
失。

7.在最後一次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訴中 ,原告的辯護人主張本案龐大的證供證據基於以
下理由不應被採納: (一)包含原告及八名同案被告 (羅 、鄧 、曾

、余 、

一

、朱

一

及林 )的自白與證詞皆是在法庭外被錄音 ;

(二)上述證據為痊過警察失職行為不當取得 ,故自白之任意性應受質疑 ;以及
(三)證詞和自白皆明顯地不可靠。

然而 ,高等法院皆未採納這些論黑占,最終仍以上述之證詞和自白作為判決依據。

8.在事實審法院的審判中 地方法院和台灣高等法院的審判) ,羅 曾 、
黃

一

、余

一

、鄧

——

、陳 等都宣稱他們在偵訊過程有被警方刑求。余 主
張在1988年 10月初的調查中 ,他因為警方丹ll苯而非自願做出自由。當年參與調查之
警察單位在寄給法庭的信中 ,否認調查中有任何幵ll求或失職行為。在1993年高等法院
的第二次審判 儓灣高等法院81年度上重更(一)字第8號)中 ,參與調查的警察皆被傳
喚到庭 ,然而他們具結否認所有的幵ll求指控。

9.1993年 ,被告之監察院 (類似監察使機構的憲政獨立機關)針對原告的案件提出調查
報告。在此1993年之調查報告中 ,監察院發現一個未被列入證據的錄音檔夕證明原告
之同案被告汆 在原告案件調查期間,遭到至少四位警察幵ll求 。四名警察中,有三
名皆因為對僉 刑求逼供而被地方法院定罪 (第四名警察也因刑求被定罪,正在通
緝中) 。1996年上訴至高等法院後 ,三人之中有兩人濫權追訴罪成立、一人偽證罪成
立 。這些指控在 1998年被最高法院判決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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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注意到1993年的監察報告 ,最高法院要求高等法院重新檢閱其參考的最高法院第三
次 (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碎33號) 、第四次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 )

、第五次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757號)和第六次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

一

15號)判決所使用的錄音證據。在第七次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重上更 (六)字
第145號)中 ,高等法院依照最高法院的指示 ,重新檢驗了錄音證據。

11.2011年 7月 28日 ,最高法院駁回了原告的上訴並且確立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4177號刑事判決。這號判決成了最終判決 ,原告在兩案中都被以殺人罪定罪。

12.在原告2011年的判決後 ,監察院又分別在2013年及201碎 年提出兩個關於 案和
案之調查報告。在這兩份報告中,監察院發王見高等法院最終判決參考的只有

共同被告不當取得的自白,以及其他未經證實的證據。基於這兩份調查報告之內容 ,

原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了非常上訴並要求高等法院重啟審判 。然而 ,高等法院及最高法
院皆駁回了原告的聲請 。

13.本案被告於2010年通過的 《刑事妥速審判法》影響了高等法院第十二次審判 。《幵ll事

妥速審判法》的第七條揭櫫 :

「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 ,除依法應諭失!l無罪判決者外 ,法

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 ,審酌下列事項 ,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 ,且情節重
大 ,有予適當救濟之密翼者 ,應減輕其幵ll:

一 、訴訟程序之延滯 ,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
二 、案件在法律及事黨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 。
三 、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 。」

14.被告並未在 《幵lj事妥速審判法》基礎上聲請救濟 。

(二｝法官

15.原告的案件總共經歷十二次最高法院審理。第十二次時最高法院駁回了原告之抗告 ,

判決及刑期定讞。有十六名法官參與了至少兩場最高法院的審判。在最高法院的十二
個判決中 ,第二至十二次皆由先前有參與過審判的法官審理。

16.在包含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共十三場的審判中 ,有一名法官參與了兩場一 高等法院的
第五場 (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重上更(四 )字第碎5號)及第九場 (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
重矚少連上更uㄟ)字第1號)判決。在此案件進入最高法院最終審判前 ,原告並未提起
任何關於法官失職疑慮的相關動議。

(三)原告被捕後的處境

17.原告因被控涉嫌柯 寨及陸 案的強盜、擄人綁架車力贖及殺人,於 1988年 10月
5日被捕 。1988年 10月 14日起 ,他在檢方的命令下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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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從 1988年 10月 14日最初的拘留 ,到最高法院2011年 7月 28日 最終以死刑定讞 ,

原告被持續監禁。他在最高法院的最終判決前 ,經歷了將近 23年的拘禁。

19.在原告為期23年的監禁中 ,他被強制穿戴腳鐐 18年 ,更有四年為單獨監禁。自從
2011年的判決後 ,他就在監禁中等待死刑的執行 。

(四)原告之主張

20.原告主張 :

1 被告與其檢察機關是透過使用酷刑取得原告的自白′故已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ㄙ́、約 (〡CCPR)》 第七條及 《禁止酉告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 (CA了 )》 (簡稱 《禁止酷刑公約》)第二條第一項 。
原告在警方調查案件過程所經歷的酉告幵lj包括脫衣裸身 ‵毆打 、強迫食入辛辣液體 、
被顛倒懸吊、強迫臥冰以及電擊或棍棒攻擊下體。

法庭基於上述刑求逼供取得之證據將原告定罪 ,違反 《禁止酉告丹ll公約》第十五條 。

法庭不當地採納共同被告余 ,透過刑求而得之自白作為證據 ,並且不當拒絕原

告和其他共同被告交叉檢驗的權利 ,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
余 遭受了與上訴刑求類似的生理上的酉告刑 。

從 1988年 10月 1猝 日始至 2011年最高法院判決死丹ll走讞為止的23年間 ,原告持

續遭到監禁 :

原告從 1989年到 1993年遭到了為期四年的單獨監禁 ,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七條 ,及 《禁止酉告幵ll公約》第十六條第一項 。

原告在自1989年至 2007年之 18年間的監禁中配戴腳鐐 。這構成了 《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及 《禁止酉告丹llˊㄙ̀約》第十六條第一項中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 。

在被監禁的過程中 ,原告長期生活在被處決的恐懽中。此外 夕監禁的環境非常
縮限且衛生條件惡劣 。這構成了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三項和
第十條第一項 ,以及 《禁止酷刑公約》第十六條第一項中 ,酉告升ll或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被監禁的過程中 ,原告無法為自己的案件做準備 ,侵t巳了他根據 《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每一項中應享有之權利 。

原告在上述條件中被判以死刑 。被告侵犯了原告依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七條及第十四條每一項 ,以及 《禁止酉告丹llˊㄙ̀約》第十六條第一項中,應

享有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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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原告的案件在23年間經歷了 12次審理和審判 ,而他完全沒被減刑 ,l乃被判以
死刑 。被告侵犯了原告依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
(寅) ,擁有不被延期審判的權利 。

5.自從 2011年起 ,原告就持續等待死刑執行 。這樣的條件使被告侵犯了原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以及 《禁止酷刑公約》第十六條第一項 ,應

享有之權利 。

6.由於檢方遺失了單力贖的電話錄音檔案 ,導致原告無法行使要求另一個專家鑑定或檢
驗錄音的權禾lj。 被告因遺失關鍵證據 ,侵犯了原告基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十四條每一項應享有之權示l!。

7.由於遺失證物塑膠袋以及其據稱含有之黑色塑膠鞋一雙 (根據被害人女兒 ,其屬於
被害人) 、殺豬刀 、菜刀 、獸用注射針筒和男性服裝 ,原告無法要求針對上述遺失
的證物要求重新調查 。這些實體證據與原告和其他共同被告的供述證據並不市日符 ,

然而法庭忽略了這些對原告有利的實體證鄸 上述狀況皆違反了 《公民與政治權不ll

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的每一項 。

8.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法官未能在原告多次的審判中自我迴避 ,違反了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的每一項 。

(四)本慕被告之立場

21.本案被告針對此案進入本院 ,提出了初步的反對意見 ,主張被告不僅不屬於本法院的
管轄範圍 ,也未接受任何機關、團體或國際法院針對任何人提起之人權侵害申訴所做
出的判決 。被告主張由於其並不屬於法庭的管轄範圍 ,法庭沒有聽審原告案件的司法
審判權 。

22.即使本法院堅持其對此案具備司法審判權 ,本案被告仍否認原告所有的申訴 ,並且要
求法庭基拎以下王里由駁回原告的案件 :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2009年 12月 10日生效 。在此情況下 ,原告所指
稱針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違反行為 ,皆發生拎 2009年 12月 10日之
前 。故法院不應以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檢視被告的違反行為 ,基於被告在
2009年 12月 且0日之前並沒有遵守此公約的法律義務 。

2‘  被告並非 《禁止酉告幵ll公約》的締約國 ,也並未完成加入程序或單方面宣告將承擔履
行ㄙ́̀約的義務 。基拎以上 ,被告並沒有遵守 《禁止酉告刑公約》的義務 。

3.針對被告被指稱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2009年 12月 l0日生效後的違
反行為 ,提及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組織法》第六條第一項 :

「法烷依據普遍受認可的國際法規範 ,受理各國國內救濟程序已經耗盡的訴訟案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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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法庭最後一次的事實審 (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矚上重更(十一)字第7號)中
,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被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指控 。在那之後 ,原

告持續向最高法庭上訴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碎177號) ,但仍未提出被告違

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指稱 。在這些案例中 ,原告明顯地有充足的機會

向臺灣的法庭提出申訴 ,卻沒有提出。對此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此庭不採納聲請人

的訴求 ,基於其尚未耗盡國內救濟程序 。

法庭廕將其裁決奠基於臺灣的法庭確定查明之事實 。在此案件中 ,原告的主張經常

與法庭的調查事實相互矛盾 。例如原告針對被告之檢察機關指出其透過酉告刑不當地

取得原告及原案共同被告之自白。然而 ,在高等法院事實審的最終判決中,法庭以

長篇解釋未能證實酉告幵ll指控的原因。法庭也在此判決中特別指出 ,雖然共同被告余

在 1988年 10月初的調查訊問中 ,確實有遭警察酷幵ll而作出非自願自白,但這

些不當取得之自白在原告案件的法庭審判中已自證據中排除。

被告否認原告宣稱其在長時間等待死刑執行時所承受所謂的 「待死現象」 (Death
RowPhenomenon) 。被告否認此一現象之存在 。

若原告認為其監禁期間受至心不當待遇且無法適當解之 ”其應透過 《刑事訴訟法》 、

《羈押法》及 《監獄行刑法》提起救濟 。被告在未向國內的救濟管道申訴的情況下

直接向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提起申訴 ,違反了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組織法》第六條第

一項對於只有 「國內救濟程序已經耗盡」的案件才能被法庭受理的規範。

被告在其最終判決裁定前長達 23年的監禁 ,是基於其犯下了可由死刑懲罰之罪之

事實 。對此 ,被告並無其他選擇 ,只得根據現行國內法和公共政策考量限制其人身

自由將其監禁並限制其人身自由。

被告並不否認原告在監禁期間被強制穿戴船｝鐐 18年 。然而 ,民國 94修訂之 《羈押

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說明 :

「看守所不得以施用戒具為懲罰被告之方法 ,其有法定原因須施用戒具時 ,應注意
左列各款之規定 :.⋯ (六 、)腳鐐及聯鎖之重量以二公斤為限 ,如有必要 ,得加至
三公斤 ,但少年各以一公斤為 ll足

,如有必要 ,得加至二公斤 ;手梏不得超過半公

斤 。」

使原告穿戴腳鐐以抑制其行動並避免其逃脫是為必野 腳鐐的使用和屆時現行國內

法一致 ,並無不妥。

被告並未否認原告從 1989年到 1993年的四年間之單獨監禁狀況 ,然而其聲明根

據 《羈押法》 (中華民國99年 5月 猝日修正版本)第十四條第一項是為合法 :

「被告入所應6吏獨居 。但得依其身分 、職業 、年齡 、性格或身心狀況 ,分類雜居 。

共同被告或案件相關者 ,不得雜居一處 。」

根據以上 ,被告對於原告的單獨監禁處置並無不法 。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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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外 ,《羈押法》 (中華民國99年 5月 猝日修正版本)第六條說明 :

「刑事被告對於看守所之處過有不當者 ,得申訴於法官 、檢察官或視察人員 。
法官 、檢察官或視察人員接受前項申訴 ,應即報告法院烷長或檢察長 。」

基於原告並未試圖透過相關的國內管道 ,針對監禁時的不當處置提起救濟 ,其並未
窮盡國內之救濟方式 ,故其對此案件之主張應被駁回。

11.原告針對其自從 2011年起即飽受死丹ll執行延看之苦的主張毫無道理 。死刑執行之
耽誤是由於原告自己重複地透過司法體系內的救濟管道聲請再審 、非常上訴以及聲
請釋憲 。為了遵守國際公約對於生命權的保障 ,被告准許原告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
委員會的第三十六號一般性意見第四十三段提出以上救濟 。

12.儘管有一些法官重複的審理此案後續的聽審和上訴 ,原告並沒有對於這樣的法宮組

｝

成提出異議 ,也沒有提出法宮自我迴避的要求。

13.最後 ,關於高等法院的第五及第九次判決 (皆在2009年 12月 10日前)一位法官
重複出席 ,此與國內法並不衝突 。原告也沒有提出關於第九次審判重複出席法官資
格不符的聲請 。原告只有在法院判決對其不利後 ,才指控法庭不公。此外 ,臺灣的
《幵lj事訴訟法》採取的是審查法院帶lj度 。原告持續地在高等法院第九次判決後提出

上訴 ,最高法院裁定該判決有誤並發回更審 。最後一次事實審的法官組成和前幾次
事賞審法官組成輯不才目同。根據 「審查法院制度」的原則 ,最後一次的法庭應從頭
重審 ,而此案件確實被發至另一個法庭審判 。這樣的情況並未影饗原告案件最終判
決的程序正當性 。

第三部刀́、:適用法

(一) 《公 民與政治擇不U國際公約 (︳CCPR)》

23.2009年 3月 31日 ,臺灣的立法院核准了 《́ㄙㄟ民與政治權不心國際公約》ㄙ́̀約決議 ,總
統後於同年5月 1冷 日簽署。雖然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 ,存放於條約機構的程序尚未完成 ,臺灣總統依宣佈了臺灣加入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2009年 §月31日 ,台灣頒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簡稱 《兩公約施行法》) ,其 自2009年 12月 10日施行。
《兩公約施行法》第二條明示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

2碎.被告並非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CA下)》 的締
約國。立法院尚未通過任何核准 《禁止酉告刑公約》的相關決議。然而,2018年 12月
6日 ,行政院通過 《禁止酉告刑公約施行法》的草案 ,並且移送立法院討論。

25.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臺灣的適用性 ,即使被告在1967年已簽署 《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在2009年批准 ;法院基於被告沒有簽署 1969年 3男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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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簽訂 、1980年 1月 27日 生效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將不會直接將 《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之規範納入考慮 。

然而 ,根據 《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明示 ,除了國際協定外 , 
「法院對於陳訴各

項爭端 ,應依國際法裁判時應適用 :⋯.(二 )國際習慣 ,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

律者 (三 )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組織法》的序
言揭示其是一個為了促進亞洲人民的人權保障的獨立法院。組織法的第五條規範法院

「得受理任何個人 、非政府組織或團體主張人權受任何亞洲政府侵害的案件」 ,因

此 ,法院的管轄權涵蓋任何亞洲政府的 「人權侵害」案件 ,包括臺灣政府 。人權侵害
的認定標準 ,則由法庭者量所有文明國家認可之相關國際條約 、習慣法 、以及法律原
貝U。

關於被告在 1967年簽署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是否有遵守其條款之義務
的問題 ,法庭指出 《維也納條約法ㄙ́̀約》第十 ㄟ́條明示 :

「
一國負有義務不得採耳又任何足以妨礙條約目的及宗旨之行動 : (一 )如該國已簽署

條約或已交換構成條約之文書而須經批准 、接受或贊同 ,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欲成為條
約當事國之意思 ;⋯ .」

在其對拎 縱 也納條約法公約》相關條款草案的評註中 夕國際法委員會於1966年說
至心:

「
一公約之簽署國具有需避免違背公約宗旨行為之誠信義務 ,此為公約簽署國之公

認 。╯

此外 ,在1953年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草案中 ,國際法委員會也表示 :

「
『簽署或其他需要後續確認的承擔義務方式 ,表示為誠信地9了(擔義務須將該文書提

交適當的憲政單位進行審查以期批准或拒絕』是個對現下明顯地適格的國際法原則白臼
具有爭議性的表示。此種表示最常見於 ,表示一國沒有義務批准先前簽署的條約。該
觀點準確地表達了關於條約的現行國際法規則⋯⋯必須將其誠信義務本身就是法律的
一部分 ,而不｛堇僅是政治上的考量 ,簽署意味著有義務促使簽署的條約由憲政單位建
行審查 ,以期確定是否應該確認簽名 。」2

以上提及之文本說明國家具有誠信義務避免做出違背公約宗當之行為 ,是文明國家皆
認可的法律原則 。

被告拎 1967年簽署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並於 2009年批准 。雖然被告的公
約批准書 ,並未依其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被告仍通過 《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兩公約施行法》) ,自
2009年 12月 10日 生效 。《兩公約施行法》的第二條規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保障人權之夫見定具有國內法效力 。《兩公約施行法》第八條揭示各級政府機關應｛衣

27.

28.

n國際法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之報告 ,A/6309/Rev.﹁ ,﹁ 9♂6年 。
DOcumentA/6309/Rev.η

,〔﹁966︳ 坌3Y.B.︳ N下
!∟ L.C○MMIN.20

2條
約 法 ,A/CN.4/S3.:﹁ 953〕 2ㄚ.B.lnt︳｜∟.Comm了 n.η 08一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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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之內容 ,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 。自從2009
年 ,被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四十條 ,定期發佈關於執行狀況相關國
家報告 ,並邀請國際人權專家 (其多任職過或任職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以審查
國家報告並提供結論性意見及建議 。

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1967年至 2009年的法律適用性 ,亞洲人權法院
指出被告自1967年笨署公約後並未進入任何保留期 ,因此被告具備避免做出違背公約
宗旨行為之誠信義務 。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目的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會指出其包括保護人民免拎酉告刑 、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以及其
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3故自1967年簽署後 ,被告即受 《公民與政治權不一ll國際公約》
襄務之約束 。

雖然被告主張其 2009年 12月 10日以前之行為並不被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
條文規範 ,但自從 2009年 12月 10日 起 ,被告即持續地受其規範 。屆時 ,原告的案件
尚未結案 。因此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範適用拎此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
《兩ㄙ́̀約施行法》第三條 ,揭示適用兩公約規定時 ,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
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運用 《公果與政治權禾ll國際公約》規範在此案件時 ,人權事拂委
員會一般性意見及解釋皆被參酌。

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此案件的適用性 ,本法院採納人權事務委員會的
針對 「持續狀態」或 珽 續侵犯」的判例 。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那些從公約生效前開
始的人權侵害 ,延續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侵犯或影響的案件是予以處理的。猝未能給予
這類侵犯的被害人特定一明確的救濟 ,被稱之為 「延續侵犯」」一個被侵犯的人將持續作
為被害人直到 「國家政權透過表示或實質上認可其傷害 ,並給予其違背公約之應得救
9齊 。」 6

被告自 《兩公約施行法》從 2009年 12月 10日生效起 ,即受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之規範 。屆時 ,原告仍因其於 1988年遭控犯行受到審判中 ,也仍被監禁以等候
法院的最終判決 。

原告當時仍在爭取上訴及車審 ,而檢方和法庭士白匕有義務在考慮採納供述證據 、定罪證

29

30.

31.

32.

3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批准或加入 《公約》或其 《任擇議定書》時提出的保留或者有關 《́ㄙ̀約》第四十一條下鷲日月
的問題的第二十四號一般ll生意見 ,﹁ 99今 年η﹁月 8日 ,第八段 : 

「違反強制性准則的保留不符合 《公約》的目標和宗旨。雖然只屬於各國之間交換義務性質的條約分許它佇S彼此對一般國際法規則的適用做出保留 ,但是 ,人權條約不同 ,是為其
管轄範圍內的人服務的。因此 ,反映國際習慣法 (並且當綌具有強制性準則的特點)的 《公約》條款不能成為保留的對
象。因此 ,國家不得保留一些方面的權利 ,如 :從事女又役、施行酷刑 、對人施加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懲罰、任
意剝奪他人生命、任意逮捕和拘留人 、剝奪思想 、良心、宗教自由、在證明某人無罪之前推定其有罪 ,處決孕婦或兒童、

全話屐霉子籃球盞蕉肇馽畫種揖隻型孱霆揖霍雪喜夢謇渠籩聖;君蜃兮鏊繴環暈雪旵雇孟上砡價督勗早霫紊立年
「

自己語
ㄥ∟ovebce訴力日拿大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98﹁ 年 7月 30日之意見 ,UNDoc.A/36/40(Sup.No.4Θ

)第 ﹁﹁段 。5S.E.訴 阿根廷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990年 3月 26日之意見 ,CCPR/C/WG/36/DR/275/﹁ 988,第 7.2段 。6Scordino訴義大不lJ(No.﹁ )〔GcJ,no.368﹁ 3/99,巨CHR20Θ6,第 ﹁80段 。同見英國死刑專案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5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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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等時 ,遵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之標準。7原告並未獲得任何針對據稱人權

侵犯的救濟。這密然構成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中所謂的 「持續狀態」。當高

等法院於2011年作出判決且最高法院確認其為最終判決時 ,法庭基於 《兩公約施行

法》應該考量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8之相關規範。

(二) 《禁止酷汗j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專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CAT) 》

33.當 《禁止酷丹lj公約》於 198碎 年 12月 開始開放簽署 、批准及加入時 ,臺灣已不再是聯

合國的會員國之一 。因此 ,即使被告意圖 ,也無法成為 《禁止酉告刑公約》的締約國之

一 。因此 ,《禁止酷幵ll公約》對被告並不具約束力。然而 ,法庭指出被告現在的內閣

一 行政院一 於 2018年 12月 6暆 過了 僸 止酉告刑公約施行法》之草案 ,並已經

於 2018年 12月 7日移送至被告之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 。

3碎.即使被告並非 《禁止西告刑公約》的締約國 ,禁止酉告丹ll的原則也已經是國際習慣法 。9國

際法庭在 Be｜ giurnv.Senega︳ 的判決中提到 :

「
禁止酷刑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份 ,也已經成為了強行法 Ousco9ens) 。這個原則廣

泛地被國際實踐 ,且立足於各國的法之信念 (opini○ 何f主§) 。它出現在許多普世適用的

國際文書中 (尤其是 1炒碎8年的 《世界人權宣言》 、19碎9年保護戰爭受害者的 《日內瓦

公約》 ;1966年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聯合國大會於19巧 年 lΣ 月θ日通過
的關於保護所有人免於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過或處罰的3今52/30號

決議文) 。其幾乎已經被所有的國家國內法化 ;最後 ,酷刑在國家或國際層級的論壇

都經常 1生被譴責 。」10

基於被告重申其對於國際習慣法之尊重 ,已成為國際習慣法之一部分的由 《禁止酉告幵ll

公約》所揭櫫之原則亦應適用於本案件 。因此 ,本法院仍應考慮這些被告並未國內法

｛匕的規範的適用性 ,因為
「在本案中 ,如果法院因為程序性門檻而無法審理原告之案

件 ,將會是件天理難容之事 。」11

(三)國際習慣法和其他規範

35.被告之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揭示 :

「中華民國之外交 ,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 ,平等互惠之原則 ,敦陸邦交 ,尊重條約及
聯合國憲章 ,以保護僑民權益 ,促進國際合作 ,提倡國際正義 ,確保世界和平 。」

7死刑專案 (英國)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 56段 。
8死刑專案 (英國)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56段 : 

「具有決定性的標的並非不當行為發生的時間 ,而是國內法院確定
審判公平與否的時間 。」
9檢方訴 Ant○ 內rund4︳ a,審理起訴﹁99﹁ 年起發生於前南斯拉夫地區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罪行人物之國際法庭
︳下-95一π7/η一下,慣有﹁37段 。
他國際法院關於起訴與引渡義務的判決 (比利時訴塞內加爾) ,國際法院 20可 2年報告 ,第 A2坌 頁 ,第 99段 。
們M竹 hel〡eS七a99SKelsa〡 ︳博士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坌6與第 4﹁ 段 。同見 A︳ Adsan｜ 訴聯合王國 〔OC︳,no.35763/97,
EC〢 R200﹁ ,∟oucai由S法官不同意見書 ,3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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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被告非締約國的條約對被告並無約束力 。在渲樣的情況下 ,國際法 、判例法或國外案
件可以做為參考 ,並對其他地方形成的判例增加認識與瞭解 。

37.在我們的認知中 ,被告的法庭在司●去賞務上 ,對於國際法 、判例法或國外案件的參考
通常都是歡迎的。12在適當的範圍內 ,法庭將引用這些不具約東力 ,但具有參考價值
的司法機構 。

第四部刀́、:對事實適用之法律

38.對拎原告丹lj求 自白之指控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與第十四條適用。
39.對於原告自1989年至 199冷 年 ,為期四年之單獨監禁 ,《公民與政治權不ll國際公約》

第七條適用 。

40.對於原告自1989年至 2007年 ,為期十八年之穿戴腳鐐監靬 《公民與政治權不ll國際
公約》第七條適用 。

41.對於原告因判決期間物證遺失 、無交叉比對證人之機會 ,以及多位法官重複審理其案
件而無法公平審判 ,《 /ㄙ̀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適用 。

碎2.對於 「待死現象」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適用 。

第五部分 :調資結果

(一)原告被酷刑逼供之指控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明定不得對任何人施以酉告丹lj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公民與政治權示lj國際/ㄙ̀約》第四條認定這個權牙lj在任何時候
皆為絕對 、優先 、不可克減的 。法庭並未矢日悉任何理由或重大情節足以構成違反第七
條之原因。13

由於以人道對待人身自由被剝奪者並尊重其尊嚴為一普世適用原則 ,1冷 法庭主張酷刑
之禁止並不只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份 ,更是一個由 《禁止酷幵lj公約》體現的強行法
Uusc。 gens)  。15

n2見廖福特 ,20●4, 〈司法審判於兩公約人權保障思維所面臨之挑戰一行政法院適用兩公約之檢視〉 ,《法學叢干l》 ,第
59巷第夕期 ,頁仁碎夕;及林慈偉 ,幻︴5, 〈從公政公約觀點談精神障礙與死刑裁判一兼評最高法院可04年度台上字第坌268號刑事判決〉 ,《全國律師》 ,第﹁9卷第η｛期 ,頁何一?5。
↑3聯合國人權事矛力女委員會關於禁止酷刑和某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第 坌0號一般性意見 ,可992年 3
月﹁0日 ,第 3段 : 

「第七條慕文不受｛王何限制 。委員會還重申 ,即使出現 《́ㄙ̀約》第四條所指的諸如公共緊急狀態 ,仍
不得克滅第七條的規定 ,其規定仍有效 ,季員會還指出 ,不得以任何理由 ,包括以執行上級軍官或公共機構的命令為理
由．為違反第七條的行為開脫或試圖減輕罪責 。
可ㄔ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被剝奪自由的人道待遇的第 2η 號一般性意見 ,可 992年 碎月﹁0日 ,第 3一碎段 。化同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台灣)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3猝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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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4.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第七條的第二十號一般性意見 ,要求國家應採取積極措施防範酷

刑或其他不人道 、有辱人格之待遇 ,而且此條應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條第三段一併閱讀 。對於第七條禁止之酷丹ll提出申訴的權利應被國內法規範 。為作出

有效的救濟 ,申訴應立即且公正地被主管機關調查 。16

碎5.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第四十一段提到 :

「第十四條第三款 (9)項保障不被強迫做不利於自己的證言或承認犯罪的權利 。這項

保障必須在被告沒有接受來自調查單位為獲得認罪所做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肉體或不

當精神壓力的角度來理解 。當然 ,以違反 《公約》第七條的方式對待被告必獲取自

白,是不可接受的。國內法必須確保不得採納以建ㄏ又 《公約》第七條方式取得的證詞

或口供作為證據 ,但這類材料可用作證明該才1木交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待遇確已發生的證

據 。在痘種情況下 ,應由國家證明被告的陳述是出於自願 。」

這條意見取自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 Na︳〔aratnarnSingarasa訴斯里蘭卡案件之意見書

白包十脖事髓 。 17

46.《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七條及其判例法反映了禁止與預防國家依賴透過酷

幵ll或殘忍 、不人道 、侮辱之處遇取得之自由證據之規範的起源和目的。《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ㄙ́̀約》下 ,公平審判原則意味著 :

1.沒有人應被要求自證其罪 。只有在完全的自由意志下給予的自白可以被採納。

2.採納非自願自白的危險在於被告有可能因為壓力 、威脅 、暴力 、保證 、誘導而自證

其罪 。

檢方須負超越合理懷疑的舉證責任 ,包括自白的自願性 。證明自白並非自願的舉證

責任不應在被告身上 。

俗同上 ,第 ﹁4段 : 
「《公約》第七條應與第二條 、第三條一｛并閱讀 。在其報告中 ,締約國應指出其司法體系何以確保有

效地立即禁止第七條所列行為以及改善方法 。對第七條所禁止之不當行為發出申訴必須明言｝於國內法 。為使有效的補償得

以進行 ,申 訴必須由主管機關迅速且公平地得到調查 。」
ηNa｜｜aratnamSin9arasa訴 斯里蘭卡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200猝 年 7月 30日之觀點 ,U.N.DOc.CCPn/C/8﹁ /D/
鬥033/200﹁ (2004),第 9.猝.段 : 

「因為申訴人被迫簽署供認書 ,因此必須承擔在非自願與脅迫下提供證言的舉證責任 ,

委員會必須考慮該條款所保護的權利所依據的原則 ,以考慮提交人根據第十四條第 3款 (9)項侵犯權利的主張 。其原則

與第十四絛第 3款 (9)項先前的判1歹1相關 ,即
「任何人不得被迪自證己罪」應以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肉體的或精神的

脅迫之情況來理解 。委員會認為這項原則代表起訴方應證明證供是未經脅迫取得的 。委員會進一步注意到 ,根據 《斯里蘭

卡證據條1歹l》 第 24條 ,以
「誘使 ,威脅或9了〈諾」取得的供詞不予受理 ,並且在本案中 )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均認為具有

證據證日月提交人在提供供述的前幾天遭到毆打 。然而 ,委員會同時注意至」,證日月是否自願做出供述的舉證責｛王是在被告身
上 。締約國對此並無爭訂 因其已在 P下A第 ﹁6節中如此陳述 。

即使真如締約國所言 , 
「舉證門檻極低」且 Γ僅是可能有非自願性」便足以說服法院取信被告 ,但此舉證責任仍由提交人

負擔 。在這方面 ,委員會注意到縮約國法院在各個階段都會根據醫療證明 (特別是在審訊和隨後供述的一年後獲得的證
日月)的不確定 1生來駁回關於酷刑和虐待的申訴 ,代表ㄠ常約國所言之低門檻並未得到遵守 。此外 ,委員會認新 鑑於申訴人

預期返回警察拘留所 ,若法院推斷申訴人因沒有在治安法官前提出酷刑申訴而缺乏可信度 ,這一推斷顯然是不成立的。法

院對此不重申訴的處理也未能充分地履行締約國對有關違反第七條的中訴進行有效調查的義潞 。

委員會的結論是 ,締約國將證供為脅迫取得之舉證責任加諸於申訴人上 ;與 《公約》第二條第 3款和第 7款一｛并閱讀 ,縮

約國違反了 《公約》第十四條第 2款和第 3款 (9)項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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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7.

猝.一 個非自願自白如果被不當地採納作為證櫋 ,將 (幾乎)不具證明效力。

透過酉告刑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之待遇取得之自白不僅被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禁止 ,《禁止西告刑公約》第十五條也說明 : 

「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
中 ,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以酉告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聯合國針對西告丹lj或其他殘
忍、不人道、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的特殊報告員解釋 :

「這條排他性規則不僅適用於案件之被告遭到不當待遇或酷刑時 ,也適用於與案件相
關的第三者。這樣的結論可以從第十五條 『在任何訴訟程序中 ,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
定以酷刑取得之供詞為證鐻』中被推論 ,因此 ,所有程序中的所有供詞皆不得援引酷
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 ,並不ll長縮於締約國國內法庭中被告所做之供詞 。

A

9

採納不當證據 ,包含舉過侵犯禁止酷刑和其他不當待遇之絕對原則取得之物證 ,等同
於鼓勵執法人員使用違背這些絕對禁止之原則的調查方法。它間接地合理化了這些行
為之正當性 ,並且在客觀上淡化了禁止酷刑原則之絕對性。」18

48.在將證明酉告丹ll並未發生的舉證責任轉由國家9了(擔之前 ,國際機構已對指稱陳述或證據
為透過酷刑取得之個人適用較低的舉證責任 。例如 )在 2012年 0thrnan訴聯合王國
案中 ,歐洲人權法院 (巨CtHR)便主張當證據有 「真實風險」為透過酉告拜ll取得 ,即足
以構成 「才王法審判」19。 對於這樣的低門檻 ,歐洲人權法院主張 :

國際法 ,如同其下之習慣堵 ,宣布其對於採納甦過酷刑取得之證據之絕對反對。此有
強大的法律及道德理由

一
⋯根本上來說 ,沒有遵循法治的法制會同意接納那些透過酷刑此

種野蠻行為所取得之證據——無論其多麼可靠。審判程序是法治的基石 。酷刑證據將
無可挽回地破壞此程序 ;其以暴力替換法治而且將站污任何將其採納之法庭之名譽。
酷刑證據的排除是為了保護審判程序之公正性 ,以及法治本身 。

基於前述理由 ,法庭認定酷刑證據之採納不但是對於第六條 「公民審判權」之違反 ,

更是對公平審判的基本簂際原則的明顯違背。它將使審判變得不道德且違法 ,更將使
其結果完全不可信。因此 ,如果這樣的證據在刑事法庭被採納 ,將會是公然的枉
法

20 
。

因此 ,判決庭必須以超越合理懷疑 ,確認自白證據並非透過酉告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取得21。 原告不需要說服法院所申訴的酉告刑確賞發生巧僅值是它
有可能已經發生22。

你酷刑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荏待遇或處罰特別報告員 JUanE.M。ndez之報告 A/〢 nC/25/60,?0可 今年 碎月﹁O
日 ,第 坌8、 30段 。
η9James凵 n律師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坌5段 。
2。 O七hman訴聯合王國 ΠthSec小 0n︳,no.8﹁39/09,EcHR20﹁坌第 264‵ 267段 。
刉死刑專案 (英國)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 36-38段 。
22死刑專案 (英國)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 ﹁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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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本案件中 ,原告指稱他於 1988年因酷刑逼供 ,且 自白成為對他不利的證據 。此外 ,

其中六位共同被告也聲稱他們在調查期間遭受酉告刑逼供 。其中一名做出證供的共同被

告余

一

被定罪 。其後 ′一個包含余 被施以酉告刑證據的錄音檔案被發王見。在此案

件中 ,兩名承勒辛員警被高等法院判決濫權追訴罪成立 ,一人偽證罪成立 。

50.法庭認為以下事實和本案相關

1.原告和其共同被告在同一個警察單位接受調查 。沒有記錄顯示他們在調查期間有機

會接觸或聘用律師。

2.參與調查的警察機關向法庭提交了一封官方信函 ,否認在調查期間使用任何酉告刑或

不當行為 。參與案件調查之警察被法庭傳喚 ,但他們在高等法院於 1993年第二次

判決時 (臺灣高等法院81年上重更(一)字第8號) ,具結否認了所有的酉告幵ll指控 。

3.被告之監察院找到一個證明余 在原告之案件調查期間,被至少四名警察刑求的
錄音檔 。四名警察中有兩名於 1996年被認定有罪 ,此判決於 1998年被最高法院

確認,兩位警察被以幵ll求

一

定罪,其中一名因隱匿案件證人及偽證罪被定罪。

冷.雖然高等法院在檢閱所有其他警察機關提供予法庭的錄音及錄影檔案後 ,並未有足

以證明原告及其共同被告被幵ll求之證據。然而 ,高等9去院表示這些錄音檔案可能不

完整 (第十二次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矚上重交(十一)字第7號刑事判決) 。

5.基 於原告無法證明其自白是出於刑求 ,雖然高等法院發工見余 有至少一次被警方

刑求的證據 ,其仍採納了栽 在此調查中其他的供詞來證明原告有罪 。

基於以上理由 ,本法院認為國內的法院只透過調查試著瞭解原告及共同被告是否經歷

酷丹ll,而非調查他們所做之證供是否牽涉酉告刑或其他不當待遇 。

51〕 基於共同被告余 已經證實被警方刑求,而且警察已被定罪,事賞證明參與本案調
查之警察機關及警察人員皆曾向法院提供虛偽的陳述 。基於此 ) 本法院主張原告已經

履行了主張自己遭受酉告刑之舉證責任 。這意味國內的法院必須採取切實步驟 ,有效地

調查原告之指控 。

52.針對事實調查的切實性標準 )歐洲人權法院 (巨CtHR)在 Pa〔 iδ 訴波士尼亞與赫賽冒維

納 (2011)案件中主張 :

「調
查必須是獨立而且有效的 ,意即其需能夠指認並懲罰責任人 、具備公眾監督的層

面 ,包括讓受害人家屬瞭解情況 、並且在合理的時效內快速完成 。25」

在本案件中 ,雖然原告和其共同被告指控他們是在 1989年案件調查之初被刑求 ,且最

高法院於 199再 年要求高蕁法院檢閱所有相關的錄音及錄影檔案 ,高等法院一直到四年

後的1998年才終於執行 ;且在檢查後 ,高等法院發現檔案並不完整 。此外 ,二十三年

不能說是一個案件達到最終判決的合理時效 。24整體情況顯示對於被告的酉告丹ll指控 、

23Pa!踏 訴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系內(第四段)no.7407/04,EcHR,20η ﹁年,第 63段 。
2冷 死刑專案 (英國)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坌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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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他不利之證據 (包含自白和其他)是否如其共同被告所稱為刑求之結果 ,始終
未有切實的調查 。必上述條件導致本法院無可避免地來到以下結論 :原告之審判違反
了其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不一lj公約》第十四條應有之公平審判權 ,也違反了根據此ㄙ́̀約
第七條和國際習慣法免於酉告刑的權不ll。

53.〔53I至於原告案件中的自白陳述是否有任何部分可以做為證據以查清事實之問題 ,詳

細檢視歐洲人權法院 (ECtHR)對於 G苗fgen訴德國的判決將有助於釐清方向。26在

該案中 ,申訴人被控綁架並謀殺一個小孩 ,他在遭到脅迫下承認犯行 ,而歐洲人權法
院 (ECtHR)認定其構成不人道待遇 。透過他的自白 ,警方定位出犯罪王見場並採集了
真實的證據 。然而因為其是透過不當待遇取得 ,審判庭排除了申訴人的供詞 ,但採納
了由其發現的真實證鄸 審判中 ,申訴人再度做出證供 。

5碎.如前所述 ,在酉告幵ll方面 ,歐洲人權法院 (ECtHR)將原則明確劃定為

「透過構成酷刑的暴力行為取得之真實證據 ,永遠不應當作為被告有罪之證據 ,無論
其之證明效力 。」27但對於何種行為構成不當待遇 ,歐洲人權法院 (ECt向 R)給予了
另一個標準 :

「
法院認為 ,只有本違反第三條之行為影響審判結果時 ,才構成對公平審判權和有效

保障第三條 (在不當待過為足以構成酷刑之情況下)絕對禁止項目之違背 。28」

55.國際機構大致同意在審判中採納極可有色是透過酉告刑 (非不當待遇)取得之證據將構成
ㄙ́̀然枉法 。然而 ,在證據 是透過不當待遇 (不是以構成酷丹ll)的案件中 ,歐洲
人權法院 (ECtHR)將 需要證據 ,以證明調查中被禁止之行為和被告之判決結果不具
備因果關係 。29歐洲人權法院 (ECtHR)要 求不當待遇之行為和判決庭對於定罪和刑
期之決定無關。同樣的 ,對於不當待遇之後的供詞或自白 ,歐洲人權法庭要求復原到

個人權示lj被侵犯之前的 「先前狀態 (statusquoante)」 。30

56.原告和被告皆同意證供證據 ,包括原告和原告之共同被告之自白及證詞 ,是此案關鍵
的定罪證據 。基於道些自白和證詞已影響原告案件之結果 ,應被復原的 「先前狀態
(statusqvoante)」 尚未〡灰復 。

57.本法院認定原告免於西告幵ll或殘忍 、不人道 、有辱人格之待遇之權利 ,以及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ㄙ́̀約》第七條之排他性原則之適用 ,和此公約第十四條的公平審判權皆被
違反 。

25James凵n律師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34段 ．
26James∟㏑律師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36段 。
27G合｛9en訴德國 :G切,no.?2Θ78/05,EcHR20﹁η第 ﹁67段 .

28同前 ,第 ﹁98段 。
幻同前 ,第 ﹁80段 。
30同上 ,第 可82段 ;同見 James山 n律師提交之專家意見 。

15



(二)原告自﹁989年到︴99碎 年為期四年之單獨監禁

58.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二十號一般性意見 , 
「長時間單獨監禁遭拘留者或遭監禁者可

能構成第七條所禁止的行為 。」31

59.除了第七條明定的禁止不當待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亦要求所有被

剝奪人身自由的人受到人道的對待 ,並且尊重其生來具有之人性尊嚴 。當監禁條件不

滿足聯合國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就已違反上述保障 。對被剝奪人身自由的人

施以過當的措施 (在牢房中佩戴毋谷｝鐐 、長時間單獨監禁)明顯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禾ll

國際公約》之規範 。

60.單獨監禁的定義為對每天監禁在牢房中二十二至二十四小時之個人進ㄔ:生理性及社會

性之隔離 。2015年 12月 17日 ,聯合國大會全體同意通過修正版的 《聯合國因犯待遇

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納爾遜 ．曼德拉規則) 。根據 《曼德拉規則》第四十三條 ,無

限期或長時間的單獨監禁等同酉告刑或不當待遇 ,並且是不被允許的。

61.2008年 ,聯合國西告刑特別報告員同樣說明 ,長時間單獨監禁等同於酉告刑或不當待遇 。

他的說法以針對曾被單獨監禁個人的現有醫學研究為根據 ,他們經常面臨嚴重的不良

健康影響 ,例如幻覺 、心理疾病 、失眠和混亂 。32此外 ,根據特別報告員 201上 年的報

告 ,長時間監禁 (定義為超過十五天)應該被禁止而且被認定為酉告刑或不當待遇。33

研究顯示長時間單獨監禁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心理傷害 ,並引起自殘和自殺的行為 。“

對於許多被單獨監禁的人而言 ,不確定會遭到單獨監禁的不確定性也加劇了嚴重心理

及生理創傷的風險。35

62.雖然本法院同意單獨監禁在一些案例中是必要之安全考量 ,它並非是得以在程序事由

上正當適用的行為 。這個觀黑占在歐洲人權法院Harakchiev與 下o｜ umOv訴保加禾ll亞的

判決中被考慮過 :

「法庭認定所有形式的單獨監禁 ,只要缺乏適當的精神及生理刺激 ,都會造成長遠的

損害 ,導致心智及社會能力的退化 。(see工of90v,citeda心 ○ve,§ §83-8q本案原告確實並

未面臨完全的單獨監禁 ,且因犯與監獄內社群內社群的隔離本身並不構成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之待遇 。然而 ,不能忽視的是 ,本案中兩個原告皆長期 (分別是十二年及十四

年)被監禁在女Ⅱ此惡劣的條件下 ;在這樣的條件下 ,單獨監禁的正當化需有在單獨監

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第 坌0號一般性意見 ,-992年 3

月﹁0日 ,第 6段 。
32酷刑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特別報告員 JuanE.M台 nde2之報告 A/HRc/22/53,20﹁3年 2月 η

日 ,第 63段 。
33酷刑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虛罰特別報告員 JuanE.Mδ nde2之報告 A/66/268,?0η﹁年 8月 5日 ,

第 76段 。
3¢ 同前 ,第 68段 。
35同前 ,第 5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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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期間的特殊安全事由。主張基於原告分別為終身監禁及無期徒刑的刑度 ,因此單獨
籃禁自動成為前五年內包含的相關懲罰 ,是不能接受的。3‘ 」

63.考量適用因犯適當待遇的國際標準以及我們對長期單獨監禁醫療上的認知 ,本法院認
為雖然原告的四年單獨監禁比歐洲人權法院Harakchiev與 下o︳ url╮ ov訴保加禾lj亞案件
中原告的期間較短 ,但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一段如此長期的獨立監禁只能透過嚴
重的安全考量被正當化 。

然而 ,被告對於原告的單獨監禁無法提供任何合理的安全理由。本法院故認定被告違
反原告基於 《公民與政治權不一ll國際ㄙ́̀約》第七條和國際習慣法應享有之免於酉告刑和不
當待遇之權禾lj。

(三)原告自π989年至 200〃 年為期十八年佩戴腳鐐的監禁
64.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二十號一般性意見 ,

構成第七條所禁止的行為。」37
「長時間單獨監禁遭拘留者或因禁者可能

65.除了第七條禁止的不當待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亦要求所有被剝奪
人身自由的人受到人道的對待 ,並且尊重其生來具有之人性尊嚴 。當監禁條件不滿足
《聯合國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就已違反上述道項保障 。本法院認為對被剝
奪人身自由的人施以過當的措施 (在牢房中佩戴腳鄒 長時間單獨監禁)明顯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之規範 。

66.國際法允許在具有特定的正當理由下使用武力或戒具 ,例如為保護因犯或工作人員 、
避免移監期間脫逃 、以及避免自殘和自殺行為 。然而 ,國際法只在符合合法性原則、
密要性 、比例原則 ,以及當其他限制性較低的措施都被用盡之非常少數及特殊的情況
下允許武力或戒具的使用 。

67.《聯合國因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概括了對於因犯待遇和監獄機構的管理的、受
到廣泛接受的權威性原則與做法 。自從 1955年開始實施後 ,《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
禁止了在以上提及的特殊情況外使用 「鐐銬和鐵鍊」等戒具 。

68.2015年修正版的 《曼德拉規則》第四十七條說明 : 
「應當禁止使用鐵鍊 、鐐銬和本身

具有侮辱性或致痛性的其他戒具 。」更多和戒具使用相關的規範在第四十八條被載明
如以下 :

1.若依規則碎7第 Σ款核准戒具的施加 ,應遵守下列原則 :

(al 僅在更輕微的管制形式無法有效應對無限制移動造成的風險時才可施加戒具 ;

36Harakch︳evAnd下 o｜umovv.Bu｜ 9ar〡 a!猝thSection︳,nos.η 50﹁ 8/可﹁and6﹁ ﹁99/﹁ 2,EcHR夕 0﹁ 碎,paΓ a.坌 0猝 .

Harakoh心 V與 下o｜umov訴保加利亞:砠hSect｜°n︳ ,︴ 50﹁ 8/●︴與 6﹁ ﹁99/﹁ ?號 ,EcHR20﹁4年 ,第 2°ㄔ段 ．
3’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禁止酷刑不

「
l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第 2Θ 號一般性意見 ,﹁Θ92年 3

月 η0日 ,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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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基於風險級別和性質 ,限制辦法應是控制因犯移動所需並合理可得的最不具侵

入性的辦法 ;

(。  僅應在必要期限內施加戒具 ,當無限制移動造成的風險不再存在後應盡快予以

除去 。

69.僅因使用腳鐐而違反 《曼德拉規則》不代表必然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第

七條或國際習慣法所賦予的個人權禾lj。 戒具使用 ,根據前述之 《曼德拉規則》 ,需被

限縮在符合比例原則、密要性、以及使用限制性最低之措施等原則情況下 ,而且應該

者量整體監禁狀況。在JohnD.Ouko訴 肯亞 (非洲人權委員會)的案｛牛中 ,申訴人指

控監禁機構在他為期十個月的監禁中 ,持續點亮著一個 205瓦特的燈泡 ,並禁止他使

用衛浴設備 。在考量整體監禁狀況後 ,非洲人權委員會作出以下結論 :上述條件違反

了申訴人人格尊嚴被尊重之權利和應免於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之權利 。
38

70.在本案件中 ,原告被帶上毋谷｝鐐鐐十八年 ,這無疑呈現了一個無法被正當化 、為期極久

而且非常殘忍的待遇 。本法院認為 ,此待遇違反了所有在 《曼德拉規貝U》 中被訂定且

接受的比例原則 、必要性原則 、和使用限制性最低之措施等原則 。考量到這一待遇之

嚴重性和極端性 ,法庭認為原告根據 《́ㄙ̀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以及國際習

慣法擁有應免於酉告刑或不當待遇的權利已經被嚴重建反 。

(四)原告公平審判之權利

π. 證據遺失

71〕 原告之審判於 1989年 2月 開始 ,而最終判決於 2011年 7月才被最高法院宣判 。一個

歷時二十三年定案的判決很顯然地不能說是在合理的時限內完成 。審判過程中嚴重的

事實及適法錯誤 ,可有色導致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禁止之任意剝奪生命

行為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三十六號一般性意見明確指出 ,當審判過程不符合國

際法 ,任何生命的剝奪都會是任意 、武斷的。當審判過程中有過度且不合理的延遲等

嚴重錯誤的情況 ,死刑的判決將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39

72.《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保障公平審判的權利 。第十四條第五項說明 :

「
經判定犯罪者 ,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若證據在直

接上訴中遺失 ,上級法院顯然地將無法檢閱證揍 。然而 ,證據遺失不必然構成第十四

條第五項所揭櫫之權利之違反。然而本案中 ,遺失的賞體證據之重要性及嚴重性顯而

易見 。在審判過程中遺失證據的情況下 ,人權委員會解釋 :

「雖
然認同為了定罪複查權的行使為之順利 ,國家方有義務保存足夠證據相關的材料

38○ Uko司斥肯亞 ,Comm.232/99,﹁4thACHPRAARAnne)(V(坌 000-200﹁ ),含寧 22-23f發 。
39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9台 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 :生命權的第 36號一般性意見 ,20﹁ 8年 η0月 30日 ,第

4﹁一ㄔ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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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複查 ,但委員會將不會 ,如律師所言 ,將所有在審判期間未能完整保存證據材料
的事件看作是對於第十四條第五段之違反 。委員會認為第十四條第五段只有在當未能
保存證據損害了被告的複審權 ,例如在相關證據不可不複查的情況下才被違反 。」ㄔ0

73.原告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間來回爭訟總共二十三年 。本法院認為 ,顯然高
等法院共十一次的判決是因為最高法院在每一次的審判中都有正當的疑慮而撤銷 。高
等法院用以證明 有罪的車力贖通話錄音檔 、以及錯信其具說服力的自白,是本案
最重要的定罪證族 。基於一幸力贖通話錄音檔的遺失 ,原告無法要求更多鑑定或調查 ,證

明 是否有犯罪 。本法院認為通話錄音檔的遺失對被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ㄙ́約》第十四條 (五)應擁有的複查權造成了賞質的損害 。

7碎.除此之外 ,被告也遺失了其他非證供證據 ,例女!l含有被害人的一雙黑色塑膠鄋 一把
屠刀 、獸用注射針筒 、男性服飾等的塑膠袋 。基於這些非證供證據和原告和其他人的
自白互相矛盾 ,這些證據有相當可能性可以在適當的訊問下變得有不一ll於原告 。因為這
些證據的遺失 ,原告無法要求它們被新研發的技術檢驗 。本法院認為實體證據的遺失
對被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五)應擁有的複查權造成了損
害。

2. 法官重複參與聽審和審判

75.《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一)說明 :

「
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需予判定時 ,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

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其第十四條 (三)貝心提到 :

「審判被控刑事罪時 ,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有⋯立即受審 ,不得無故稽延 。」
《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 (一)也彰顯這項原則 :

「在決定某人的公民權利與義務或在決定對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時 ,任何人有權在合
理的時間內受到依法設立的獨立與公正的法庭之公平與公開的審訊 。」

76.解釋不｛扁倚原則之必要時 ,歐洲人權法院採用以下雙重檢驗 :首先 ,法院密須在主觀
上公正 ,這意味著任何9去庭的成員都不應該有任何個人的偏見與成見 。再者 ,法院需
要在客觀上公正 ,這意味著不應存在任何可矢〔l事實使人質疑法官的公正性 。關於客觀
部分的檢驗 ,歐洲人權法呀曾經提至U「 即使是表象可能也具特定的重要性」因為

「
此

事關乎一個民主社會中的公眾及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一方對法庭應有的信心 。」Ⅲ

ㄔ0Rob㏑Son訴牙買力日,Comm.乃 ﹁/他鍋 ,U.N.DOc.A/55uO,vo︳ .比 a七 ﹁η6(〢RC2000),第 π0.7段 。
糾Mo心eyeV訴俄羅斯 E﹁stSecuon︳ ,no.。 2936/00,EcH日 2008,第 η74段 : 

「關於 『公正性』的要求必須考慮兩個方
面 。首先 ,法庭必須在主觀上保持公正 ,即 ,除非有相反的證據 ,否則仲裁庭的任何人都不應有任何個人偏見或偏見 。第
二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 ,法庭也必須公正 ,這意味著法庭必須提供充刀́̀的保證 ,以排除這方面的任何合法疑問。在客觀測
試中 ,必須確定除了法官的個人行為之外 ,是否還有可確定的事實可能會質疑其公正性 。在這方面 ,即使表象也可能具有
一定的重要性 。因掏這攸關的是民主社會中公眾以及訴訟各方對法院的信心 (請參閱 Academy下radin9Ltdandoth爸rs

訴希臘 ,第 30342/96號 ,第 §猝3一碎5節 ,坌Θ00年 猝月 4日 ,和 內｜!aΓ 訴耳ll合王國 ,﹁ 996年 6月 ﹁0日的判決 ,

﹁996一〡!｜ 幸昆告 ,含有29段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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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提及 :

「
不偏倚的規定涉及兩方面 。第一 ,法官做判決時不得受其個人傾向或偏見之影響 ,

不可對其審判的安木件存有成見 ,也不得為當事一方的利益而損及另一當事方 。第二 ,

法庭對一般觀察者來說必須是無偏倚的」鯓

當被告之最高法院在判斷一個法官是否應於特定案件中失去資格 ,上述之雙重檢驗標

準亦適用 。43

77.在本案中 ,一個關鍵問題是法官們在其後的審訊和審判中重複參與是否造成法庭不｛扁

倚原則維繫的疑慮 。主觀地來看 ,讓曾經審判同一案件的法官再次參與是不適當的 ,

因為法官可白色會因為對案件持有定見而與給予被告重新審判機會之目的相悖 。此外 ,

即使重複參與的法官能夠不偏倚 ,客觀地來說 ,重複參與勢必石皮壞了一個公正的法院

形象 。ㄔㄔ因此 ,本法院主張法官重複參與同一案件構成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十四條 (一)之違反。

78.在本案件中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原告並未向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提出聲請以撤銷重

複參與審判法官之資格 。法庭不認為原告未提出動議有害於本案之迴避 ;也不認為其

免除法院遵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一)所提供標準之責任 。如上

所述 ,擁有一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其中一個目的即為維持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心。因

此 ,即使當一方遺漏或沒有提出任何聲請要求法官迴避 ,法庭仍應自為裁定參與前審

之法官應行迴避 。法庭不應等待原告提出聲請要求｛王何特定法官進行迴避 。

79.有鑒於上述所有程序上的缺陷與瑕疵 ,本法院主張原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

約》第十四條應有之ㄙ́̀平審判權被侵犯 。

(五)待死現象不田生命權

80.《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十四條 (三) (c)揭櫫個人擁有儘速受審 、不得無

故稽延的權利 。在人權事務委員會的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中提到 :

「被告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的權利 〔⋯︳不僅旨在避免使被告過久處於命運不定的狀

態 ,並且一 女口果在審判期間被拘押——旨在確保這類剝奪自由不趨過具體案件情況

的需要 ,而且符合司法的利益 。」ㄔ5

81.一個已被判處死刑的拘留者面臨著隨時可能被剝奪生命的痛苦。這樣的痛苦被延長至

超出終結上訴以及赦免行使的合理時間 ,都可能造成待死王見象 。如同原告主張 ,待死

猝2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台 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得至j公平審判權不1的第 32號一般性意見 ,2007年 8
月 23日 ,第 2﹁ 段 。
43最高法院可08年台抗字第92﹁號
ㄔㄥ林志潔教授與金孟華教授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34段 ;同見林超駿教授提交之專家意見 ,第 7頁 。
4s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9台 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得至心岔平審判權利的第 32號一般性意見 ,2009年 8

月 幻 日 ,第 3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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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象本身即構成一種殘忍或非人道及有辱人格之待遇 。碎6此一國際人權原則在歐洲人
權法院 Soeㄇ ng訴聯合王國的判決中被建立 。在該案件中 ,英國提議引渡一名德國國
民到美國的維吉尼亞州 夕並在其死幵lj執行前被監禁至少 ㄟ́年 。歐洲人權法院首次說
明 ,即使當時 《歐洲人權公約》第三條無法將死刑本身解讀為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處
罰 ,其執行條件仍可能違背禁止酉告刑之絕對標準 。歐洲人權法院表示 :

「
111.對於任何被判死刑的因犯來說 ,從判刑到執行判決之間的某種延遲 ,以及在嚴

格監禁條件下經歷嚴重的壓力是不可避免的 。維吉尼亞州整體法律制度的民主性 ,特

別是維吉尼亞州的審判 、判決和上訴程序的正面特點是無庸置疑的。法院同意委員會
的意見 ,即 ,申訴人在美國將經歷的司法程序本身既不是任意的 ,也不是不合理的 ,

維吉尼亞州的司法程序是尊重法治的 >且在死刑審判中為申訴人提供了不小的程序了呆
障。牢房亦向等待死刑執行的因犯提供協助措施 ,特別是心理上及精神上的服務 。
(參考第 65段 )

然而 ,法庭認為 ,考量到等待死刑執行期間的獌長時間、極端條件 、等待執行死刑期
間不斷增加的痛苦 、以及原告的個人狀況 ,尤其是他犯行時的年齡和心理狀態 ,將其
引渡到美國會使他面臨超過第三條規定門檻待過的風險 。｛7」

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 (英聯邦保留管車害權的國家之最高上訴法院)也在 Prattv

AttΘ rneyGenera｜ of」 amaica(〔 199猝〕2AC1)案件中做出相似的結論 。

82.本法院參考人權事務季員會之第三十六號一般性意見 ,指出被告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六條應有之義務 。第六條是與死刑判決相關的任何案件中的基本條
款 ,其規定了保留死幵j的國家在判處或維持死刑時密須達到的最｛氏標準 。人權事務委
員會的第三十六號一般性意見在總結既定判例法時指出 :

「
41.訴訟違反 《公約》第十四條規定的公平審判保障並作出死幵lj判決 ,將使判決具有

任意性並違反 《公約》第六條 。這種違反行為可能涉及 :使用淹過酷刑所取得之證
供 、被告無法詰問相關證人 、在刑事訴訟各階段 ,包括審訊 、上訴 、預審 、審判和上
訴在內 ,客戶無法與律師在保密情況下會面因而得不到有效代理 、不尊重無罪推定 ,

這可含ㄠ表現為將被告關在籠子中或在審判期間戴上手銬⋯缺乏足夠的時間和設施準備辯
護 ,包括無法獲得進行法律辯護或上訴所必需的法律文件⋯審判或上訴過程中過度和無
端拖延 、刑事訴訟程序普遍缺乏公平性⋯
銳.《公約》第十四條沒有明確涵蓋的其他嚴重程序缺陷仍可能使判處死刑違反第六
條⋯.

猝3.處決罪責未超出合理懷疑之人 ,也構成對生命的任意剝奪 。因此 ,締約國必須採取
一切可行措施 ,避免死刑案件中的錯誤定罪 、檢視阻礙定罪復議的程序障礙 ,並根據
新的證據 ,包括新的DNA證據重新檢視此前的定罪 。締約國還應以新的可靠研究報告

ㄔ6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台灣)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 65段 。
η Soe〢 n9訴聯合王國 〔P︳ ena呼 cou㏄︳,no.﹁4038/88,ECHR,π 989年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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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6古死刑案件中證據產生的影響 ,包括表明普遍存在虛假供述和目擊者證詞不可靠的

研究報告 。」可8

83.在本案中 ,原告自從 1988年 10月 1冷 日起長時間持續被監禁 。他於 1989年首次被死

刑定讞 ;直到最高法院於 2011年 7月 28日確定最終判決之死刑 ,他已經被監禁了二

十三年 。在他的案件完結後 ,原告八年來一直活在等待幸丸行死刑的恐懼中。這樣的程

序性拖延是不合理的 ,而且構成了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 (三
)

(c)的違反。

8碎.原告被被告的司法機關判處死刑 。被告應確保所有程序性和實質性規範都符合 《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規定的高標準 。但是如前所述 ,被告侵犯了原告不受酷

刑的權利和 《公民與政治權禾lj國際公約》和其他習慣國際法所保障的公平審判權 ,這

意味被告沒有達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規定的高標準 。

第六部′刀↘:結論和補救措施

85 原告受 《́ㄙ̀民與政治權利國際ㄙ́̀約》所保障的權利 ,已受被告侵害 。在被告將案件交

由其最高法院另為適當的司法救濟前 ,原告權利受侵害的狀況 ,仍持續存在 。

尾伺拎原告主張其自白是被告以酉告刑方式取得的部份 ,被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七條及第十四條的規定 。

關於原告從 1989年至 199碎 年間遭單獨監禁四年的部份 ,被告違反 《́ㄙ̀民與政治權本lj

國際公約》第七條 。

關於原告從 1989年至 2007年間 ,有十八年間酉己戴毋谷｝鐐部份 ,被告違反 《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

86.

87.

88

89.關於原告因為證據遺失而無法受法院ㄙ́̀平審判 、無法交文檢驗證人
．
、以及法官重複參

與審判的部份 ,被告違反原告受 《公民與政治權不ll國際公約》第十四條所保障受公平

法院審判的權利 。

90.關於原告所承受的待死現象 ,被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

91.基於以上顯而易見的法庭程序失靈 、
一法律與事賞認定的重大錯誤 、程序的過度延遲、

上訴程序案件往返耗聲大量時間 ,本法院要求被告的最高法院重新審查其法院對原告

的定罪及處丹ll,以 ㄙ́̀正且必要的方式 ,彌補並糾正前述原告所受基本人權的侵害 ,以

利原告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並確保司法正羲的實現 。在此之前 夕原告各項基本權

利一,尤其是其生命權 ,仍持續受到嚴重不法的侵害 。

ㄥ8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條 :生命權的第 36號一般性意見 ,?0﹁ 8年 ﹁0月 30日 ,第 4η一
再3段 。

22



財田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用委任狀
膱
用

r民事
刑事
行政訴訟

願

委 任 狀 本會申請編號 :l1l0l17一 A-009

案號 :   年度   字第 號 股

委 人任 受 人任

姓名

出生年月日

一

身

編
民

一

國
統

分證
號

住居所或營業

所 、郵遞區號

及電話號碼

高烊輝律師

送達代收人

女生名 、住址

、郵遞區號

及電話號碼

水刑事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女生名

身
編

民

一

國
統

分證
號

與委任 人 關孫

事務所地址及電話 :

勵 萩雄事務所
啥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幾
遽66︴磷t3樓
其
=萬

蜜:(02)2700ㄔ 6620

中午拳思:(@2)2700-6671

* 事案件如非由被告

聈 影昂葰鬄彥碭u琴褫羽穿
鮇蟛,鞏

琴｝繄,委任人茲委任受
人為

審
中杏

一

第

偵

代 理 人
告訴代理人
辯 護 人
輔 佐 人

口有
、 ＿∟

口無 捨棄 、認諾 、撤回 、和解
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之權

、提起反訴
° (如為刑事案

件請勿勾選 )

口有口無 為強制執行之行為

(如為刑事案件請勿勾選)

謹  致

院

察署 口轉呈

員會

公鑒

委任人 :

受任人:玉

蓒型踃功勞較棒笛
事件經本會 台北分會審核 准子扶助 ,爰制作本委任狀如上 ,自 l05年 10月 1日

委任狀章 。如欲反應律師辦理狀況 ,請逕致電分會(02-23225151)。

王上工. 在.28
球

◆91l 兮� 兮
｛
︳
LE J∠ ⊥b 56 77

中

竹公安




